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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情况

1.1 概况

1.1.1 自然地理

（1）区域位置

梅县区位于广东省东北部，韩江上游，梅州市中部。介于北纬

23°55′—24°48′、东经 115°47′—116°33′之间，东西宽 78km，南北长

98km；东邻大埔县，西界兴宁，南连丰顺县，北接蕉岭县，东北与

福建省上杭县、永定县毗连，西北与平远县接壤，中部环接梅州市梅

江区。梅县区于 2013 年 10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区，总面积 2483

平方公里，下辖 19个镇(高管会、办事处)，人口 61万人，旅居海外

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有 100多万人。

（2）地形、地质、地貌

梅县区地形分为山区、丘陵、盆地三部份，海拔 500m以上的山

区占总面积的 21.8%，低山陵区占 54.5%，平原、河谷盆地占 23.7%，

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 71.6%，区内地形

复杂，四周崇山环抱，山峦起伏。地势周高中低，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东南有阴那山、清凉山、鳄鱼峰、东北峰、九龙嶂；东北有黄寿山和

鸡冠山；西北有大峰嶂、香炉嶂、笔架山；西部有丫髻嶂、箭竹嶂、

铁山嶂等高山形成天然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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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梅州市地理位置图

图 1-2 梅县区在梅州市的位置示意图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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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河流水系

梅县区主要干流梅江，是韩江主流上游，纵贯区境腹地，流经畲

江、水车、梅南、程江、丙村、雁洋、松口等 7个镇，从东部注入大

埔，在三河坝衔接韩江。梅县区境内集雨面积在 50km²以上的河流有

19条，河长 506.04km，其中流域面积 100km2以上的河流有 12条，

分别是：梅江、古屋水（龙岗水）、荷泗水、程江水、周溪水、琴江

水（龙虎水）、石窟河、三乡水、隆文水、松源河、南口水、高思水。

梅县区集雨面积大于等于 50km²的河流基本情况表见附 1。

1.1.3 气象水文

（1）降雨

梅县区境内雨季长，降雨充沛，降雨特点为：盆地少于丘陵和山

地，背风坡少于迎风坡。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400mm～1700mm；城

区多年平均降雨量 1463mm，最大年降雨量 2309 mm（1983年），最

小年降雨量 905mm（1991年）；历年平均雨日 150天左右，最大年雨

日 182天（1975年），最小年雨日 121天（1980年），年内最大雨月

平均雨日 18.9 天，最小雨月平均雨日 5.2 天；最大 1 小时降雨量为

92 mm（1996年 8月 13日），最大 24小时降雨量为 228 mm （1997

年 8月 2日）。区境内降雨量年内分配不均，旱、雨季分明。雨量多

集中在 4～9月，平均降雨量占全年的 70%～80%，其中有两次降雨

高峰期，即 5、6月份龙舟水和 8月份的白露水；10月至次年 3月是

旱季，其中 10月至次年 2月各月的历年平均月雨量小于 100mm。境

内暴雨不多，但由于山地丘陵广布，集雨面积大，河溪弯曲狭小，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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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能力差，加上局部地区降雨强度大，暴雨常常造成山洪爆发，洪涝

灾害反而十分突出，是梅县区的主要自然灾害之一。

（2）水文站网

梅县区境内设有 3 个水文站和 1 个水位站（均为国家基本水文

站），分别为梅江干流的梅县（四）水位站和横山水文站、程江龙虎

水的龙虎水文站、石窟河的新铺水文站及松源河的宝坑水文站；此外，

区境内还设有 1个含沙量测站、1 个蒸发量观测站及 31个雨量观测

站点。梅县区及周边水文站点等分布见图 1-3。

图 1-3 梅县区及周边主要水文站分布图

梅县区主要河流水文、水位站基本情况详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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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各水文站（含雨量站）基本情况统计表

所在河

流
站名 地址

地理位置 设立年

份
观测项目

东经 北纬

石窟河 白渡 白渡镇沙坪村 116°11′ 24°29′ 1958 水位、流量、

降水

梅 江 丙村 丙村镇溪联村 116°17′ 24°22′ 1979 降水

程 江 梅西 大坪镇梅西水库 115°56′ 24°23′ 1966 降水

隆文水 隆文 隆文镇岩前村 116°21′ 24°35′ 1977 降水

梅 江 梅县 梅江区江边路 116°07′ 24°19′ 1952 水位、降水

古屋水 蓝田 梅南镇蓝田村 116°04′ 24°07′ 1982 降水

龙虎圩

水
龙虎 梅西镇步背村 115°52′ 24°27′ 1967 水位、流量、

降水

龙虎圩

水
均田 梅西镇均田村 115°49′ 24°26′ 1967 降水

荷泗水 太平 南口镇太董田村 115°58′ 24°11′ 1957 降水

梅 江 江杏 畲江镇江杏村 115°58′ 24°04′ 1980 降水

梅 江 双坪 畲江镇双坪村 116°01′ 24°00′ 1980 降水

龙虎圩

水
澄坑 石坑镇澄坑村 115°50′ 24°24′ 1967 降水

龙虎圩

水
红卫 石坑镇龙凤村 115°51′ 24°22′ 1967 降水

周溪水 巴庄 石扇镇巴庄水库 116°02′ 24°26′ 1978 降水

梅 江 水车 水车镇何屋岗村 116°01′ 24°06′ 1979 降水

梅 江 横山 松口镇大黄村 116°21′ 24°28′ 1954
水位、流量、

泥沙、蒸发、

降水

梅 江 下井 松口镇下井村 116°30′ 24°33′ 1979 降水

松源河 宝坑 松源镇宝坑村 116°25′ 24°40′ 1958 水位、流量、

降水

松源河 虹光 松源镇满田村 116°22′ 24°44′ 1959 降水

三乡水 三乡 雁洋镇三乡圩 116°22′ 24°20′ 1977 降水

南口水 瑶尾 瑶上镇瑶尾村 115°55′ 24°20′ 1977 降水

（3）水位、流量

流域内降雨多集中在汛期，故易造成洪水。洪水成因主要是冷暖

气团交绥的锋面雨和台风雨，以台风雨为主。据梅江梅县（四）站资

料，实测最高水位 79.38m（1960.6.11），相应流量 5810 m3/s，最低水

位 68.91m（1996.12.20），相应流量 30.7 m3/s （1951.3.17），全县多

年平均径流深为 764mm，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 19.68亿 m3，另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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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水 131.69 亿 m3，合计多年平均年径流量为 151.37 亿 m3。全区径

流量的年际变化规律与降水量的年际变化规律一致。连续最大四个月

径流量基本上出现于 5～8月，连续最大四个月径流量占全年径流量

的 52～70%；汛期（4～9月）径流量一般占全年径流量的 65～80%

之间。梅江水系多年平均流量集水面积演变见图 1-4。

图 1-4 多年平均流量集水面积演变图

1.1.4 水利工程

（1）水库

据水利普查成果，梅县区在册的小型水库 135宗（其中小（一）

型水库 28宗，小（二）型水库 107宗），总库容 10625.86万 m³。梅

县区水库基本情况见附表 2~3。

（2）堤防

据水利普查成果，梅县区全区河堤长度 150公里，其中：50～100

年一遇 12.1公里（梅州西堤）；20年一遇 55公里；10年一遇 82.9公

里。梅县区堤防基本情况见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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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闸

据水利普查成果，梅县区现有水闸71宗，设计总过闸流量2099.26

m3/s，其中位于梅江的有 38宗，位于程江的有 17宗，位于松源河、

南口水和大沙水的各 3宗，位于龙虎圩水的有 2宗，位于石窟河、高

思水、隆文水、周溪水和成江水的各 1 宗。梅县区 71 宗水闸中，2

宗为市管水闸，分别为大坪镇的三门峡水闸和南口镇的长滩水闸；11

宗属于企业自管，归梅县区水利部门管辖的水闸共 58宗。梅县区水

闸基本情况见附表 5。

（4）泵站

据水利普查成果，梅县区现有泵站 111宗，总装机流量 81.934m³/s

，总装机功率 8030.2Kw，其中：1宗为省管泵站，为城东镇的嘉

应学院抽水站，11宗为市管泵站，11宗为梅县区企业管理，归属梅

县区水利部门管理的有 88宗。梅县区泵站基本情况见附表 6。

1.2 划界确权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2.1 划界确权现状

目前梅县区河流、水库、水闸和泵站均未进行确权划界。

1.2.2 划界确权主要存在问题

目前，划界确权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划界确权工作复杂，需要国土、财政、司法等部门和有关

乡镇、村组的配合，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没有专题工作方案，也没

有抽调专职人员成立专门从事此项工作。

（2）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部分群众法治观念淡薄，水利工程管

理范围受到侵占，群众认为占的就是他们的，还有部分土地在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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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时已实际征用，但未办理征占手续，群众再次强行耕种。

（3）部分水利工程管理范围与农民地交叉，划界困难；部分已

划界的水利工程管理范围遭到人为破坏，需重新划界。

（4）没有划界确权资金。确权划界工作面大，量广，需要较多

的专业技术人才和技术装备，需要多部门共同合作，需要投入较多的

经费。

1.3 划界确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3.1 必要性

江河是水资源的重要载体，是防洪排涝的天然屏障，是生态环境

的控制性要素，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资源。水利工程是实施

防洪排涝、农业灌溉、抗旱供水、生态调节的重要基础设施。梅县区

得天独厚的江河资源和数量众多的水利工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支撑。

近年来，各地积极采取措施，着力加强江河管理，促进了江河防

洪、供水、发电、航运、生态等综合效益的发挥，有力支撑了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一些地方在发展过程中，忽视江河保护，违

法围垦江河、挤占河道、蚕食水域、滥采河砂等问题突出，严重威胁

着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生态安全。加强江河管理，是建设美丽乡镇、

建立生态文明制度的迫切需要，是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和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水利改革的重要内

容。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管理，加快建立严格的江河管理与保护制

度。水利工程管护范围划界确权工作，是加强工程管理的一项基础工

作。江河和水利工程管理工作要实现规范化、现代化、法制化的目标，

建立可持续发展水利，划界确权工作是先决条件，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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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河和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划定是保障水安全的重要举措。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

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是新时期保障我国水安全的科学指南。总书记

指出，自然界淡水总量是大体稳定的，但一个地区可用水资源有多少，

既取决于降水的多与少，也取决于盛水“盆”的大与小。江河和水利工

程是承载地表水的“盆”，管理好、保护好盛水的“盆”，建立完善的防

洪减灾体系和供水保障体系，增强江河水环境承载能力和水利工程的

水资源调控能力，让盛水的“盆”始终处于良好状态，需要我们持续加

强江河管控，严格水域岸线用途管制，依法打击违法侵占江河破坏水

利工程的行为。如果江河和水利工程范围不明确、边界不清晰，管理

区域无法得到界定，江河和水利工程的依法管理和有效保护将很难实

现。

（2）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需要。水利工程是国

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是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条

件。为加强水利工程管理，保护工程设施，充分发挥综合效益，必须

划定水利工程管理范围。过去，由于没有划定水利工程管理范围，执

法管理过程中存在界限不清，执法管理工作难以开展，执法管理力度

不够的问题，普遍存在与水争地、与河争道、乱占乱建等违法现象，

阻碍河道行洪，降低行洪能力，出现了小流量高水位的反常现象，严

重的导致河势改变，引起河岸崩塌，加剧堤防险情，影响堤防工程安

全和防汛安全，造成不必要的洪涝灾害损失。因此，要确保堤防工程

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必须尽早划定水利工程管理范围。

（3）全面深化水利管理体制改革的需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明确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对水流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

确权登记，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



梅州市梅县区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实施方案

13

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

落实用途管制。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

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全面提升江河管理水平，促进江

河休养生息，维护江河健康生命，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2014 年，

水利部印发《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

工作的通知》，要求到 2020 年，基本完成国有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

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的划定工作，并依法依规逐步确定管理范围内的

土地使用权属。2015 年，广东省水利厅印发《关于切实做好河湖管

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工作的通知》，要求切实

做好河湖管理和水利工程管理工作，提出 2017 年底完成厅直管水利

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在 2015 年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

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实施方案的编报工作的目标。中央、水利部

和省水利厅的改革部署，要求我们必须加快落实河湖和水利工程划界

确权工作。

由于“重建轻管”思想的影响，水利工程管理体制不顺，管理职责

不清，单位性质不明，机制不活，导致大量水利工程老化失修，久病

成险，效益衰减，进而影响水利工程的安全运营，使水利工程难以发

挥预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2002 年国务院批准并颁布了《水利

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是水利体制改

革的重要内容。确权划界有利于界定水利工程国有资产，明晰产权，

为资产重组打下基础；有利于管养分离制度的实施；有利于建立科学、

规范的管理机制，确保水利工程工程良性运行，充分发挥工程的效益。

（4）依法治水、规范管理的需要。河道堤防管理范围是进行水

行政执法管理工作的界域，是水行政执法管理工作的基本条件和依

据，不划定河道堤防管理范围，执法管理的区域和权限无法得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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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行政执法管理工作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施行。因此，

为了使河道堤防管理工作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必须尽早划定

河道堤防管理范围。

（5）新时期治水方针和思路的需要。中央和水利部新时期的治

水方针和思路是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全面推进

可持续发展水利。河道是千万年来在水流和地质的作用下自然形成的

水流排泄通道，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全面推

进可持续发展水利，就要求我们在河道整治中掌握河道演变发展的规

律，趋利避害尽可能保持河道的天然状态，避免人为大规模改变河道

天然行洪条件。城区河道本应是一个城市“亮点”，城市环境的调节器，

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近年来，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沿河城镇

的不断扩张，河道堤防管理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由于河

道堤防管理范围没有划定，河道执法管理不规范，水行政主管部门不

能有效规范和监督城市开发建设、协调城市开发建设与水资源、水环

境的关系，违法侵占河道水域岸线进行开发建设，与水争地、与河争

道、乱占乱建的违法现象比较严重，导致城区河道成为城市脏乱差的

“污点”。可见，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全面推进

可持续发展水利，确权划界工作是重要条件。

1.3.2 可行性

（1）法律支撑和政策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水法规对河道和

水工程管理范围作出了明确规定，为河道确权划界提供了法律依据。

特别是国家土地管理局、水利部[1992]11 号文件，就水利工程用地确

权有关问题做了进一步明确。文件规定，护渠地、护堤地和水库库区

内滩地已有单位使用的，按照国家上地管理局《关于确定上地权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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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意见》和《河道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土地管理部门在确

定水利工程保护范围内的土地权属时，可根据水利管理有关法规规定

土地的用途和其他限制条件。水利部[2014]285 号文件、水利部办公

厅[2015]59 号文件和广东省水利厅[2015]45 号文件，均对河湖管理

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工作作出了总体部署和具

体指导。在本地区开展划界确权工作，应牢牢把握相关法律精神和水

利部、省水利厅文件的相关部署，也离不开水利、国土、财政等多个

部门的密切配合和联动。

（2）借鉴多地划界确权的成功经验。广西、山东、辽宁、河南

等地已陆续开展或完成了对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

围划定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及宝贵经验，说明在工作复杂、

条件困难的情况下做好划界确权工作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有规律可

循的。在梅县区开展划定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工

作，应学习和借鉴上述地区开展相关工作的宝贵经验，取其精华，结

合本地区历史和现实情况，因地制宜做好划界确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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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2.1 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关于水

利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以保障国家水安全和大力发展民

生水利为出发点，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推进水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

的改革攻坚，使水利发展更加充满活力、富有效率，让水利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中央关于

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的

理念，尊重河道自然规律，维护河道生命健康，科学规划、完善机制、

落实责任、强化监管，着力提升河道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以健康完整

的河道功能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

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广东省水利

厅关于切实做好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

工作的通知》（粤水建管〔2015〕45号）文件为依据，按照“政府组

织、行业负责、部门联动、因地制宜、全面推动”的思路，以人为本、

人水和谐、实事求是，科学划定河道管理与保护范围。

2.2 基本原则

深化水利改革，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坚持政府主导办

水利，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的关系，科学制定水利改革方案，突

出水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充分发挥基层和群众的创造性。

处理好整体推进与分类指导的关系，统筹推进各项水利改革，强化改

革的综合配套和保障措施，区别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增强改革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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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和有效性。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水利改革任务

的轻重缓急和社会承受程度，广泛凝聚改革共识，提高改革决策的科

学性。坚持人水和谐，既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河道资源合理开发的

需求，更要满足维护河道健康的基本需求；坚持统筹兼顾，实行保护

优先，处理好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当前和长远的关系、区域和流域的

关系、水利和其他行业的关系；坚持依法管理，完善河道管理保护法

规，统筹相关部门执法力量，加大执法监督力度，严格涉河涉湖建设

项目和活动审批，规范河道开发利用行为；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探索

创新符合本地实际的管理模式，利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先进的管理手

段，积极构建长效管理机制。

梅县区水利管理部门直接管理的水库、河道、水闸等水利工程用

地以及国家修建水利工程时征用并由水利管理部门使用或划入管理

范围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使用权确定给水利工程管理部门，权属

来源不明晰的，依据相关确权规定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乡镇

和村居管理的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土地性质、权属不变，经征得权

属人同意，可暂由使用者使用，但应划定其管理和保护范围，埋设界

标，并按照水利工程主管部门的要求进行管理和使用，条件成熟后其

管理范围内的土地交由工程管理单位或管理者使用。

本实施方案中规定的各类水利工程的管理和保护范围，应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划定。对于过去已有权属确认材料，且符合规定

的，可按照原有资料进行确权划界；对没有划定界限的，在本次农村

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中，依据相关规定确定权属。无法分清权

属的，由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据实际情况划定工作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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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标和任务要求

3.1 划界确权范围

按水利部建设管理与质量安全中心 2015年印发的《河湖管理范

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工作调查技术方案》（建安

〔2015〕15 号）中有关河湖管理范围划定工作调查技术要求，且根

据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成果和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情况调查成

果，确定本次水利工程确权划界的范围是：流域面积在 50km2及以上

的河流，常年水面面积在 1km2及以上的湖泊；完成竣工验收（或投

入使用验收）的国有水管单位管理的水库、堤防和水闸等水利工程。

以分级管理为原则，梅县区负责境内除省管、市管工程之外的水利工

程划界确权工作，水利部相关文件详见附件 7。

本次对水利普查的河道资料进行重新复核，河长数据利用谷歌卫

星地图进行量算，经核实，确定本次应划界确权的的河流共 19条，

水库 135宗，水闸 58宗，泵站 88宗，详见表 3-1~表 3-5。

3-1 划界确权河道基本情况表

序

号
河流名称

全流域长

度（km）

区境内长

度（km）

全流域集雨

面积（km
2
）

区境内集雨面

积（km
2
）

1 梅江梅县区段 307 80.69 14060.9 3017.4
2 石窟河梅县区段 179 27.88 3681 280
3 程江河梅县区段 94 48.24 718 555
4 荷泗水梅县区段 43 24.06 175 105
5 周溪水梅县区段 36 13.36 118 118
6 石扇水梅县区段 22 7.46 58.5 46.5
7 高思水梅县区段 28 16.03 128 69
8 隆文水梅县区段 42 37.43 297 218
9 松源河梅县区段 77 51.24 642 333.4
10 松林水梅县区段 19.20 5.87 51 15
11 琴江水 26.04 26.04 122 122
12 介溪水 20.44 20.44 81 81
13 三乡水 32.83 32.83 134 134
14 南口水 22.53 22.53 14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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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河流名称

全流域长

度（km）

区境内长

度（km）

全流域集雨

面积（km
2
）

区境内集雨面

积（km
2
）

15 瑶上水 19.19 19.19 65.7 65.7
16 古屋水 23.68 23.68 104 104
17 小桑水 16.14 16.14 50.5 50.5
18 成江水 20.62 20.62 54.2 54.2
19 竹洋水 12.34 12.34 55 55

3-2划界确权小（一）型水库基本情况表

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河流 水库位置 总库容（万 m³）

1 巴庄水库 周溪水 石扇镇 714.00

2 艾子坪水库 周溪水 城东镇 145.00

3 瓦窑下水库 梅江 畲江镇 138.00

4 大窝水库 梅江 水车镇 406.00

5 白沙坪水库 梅江 丙村镇 169.00

6 石坑水库 石窟河 丙村镇 101.00

7 鹧布水库 梅江 雁洋镇 239.00

8 添溪水库 梅江 雁洋镇 235.00

9 铁扇关门水库 梅江 雁洋镇 232.00

10 岗上亭水库 梅江 雁洋镇 105.56

11 园潭水库 三乡水 雁洋镇 180.00

12 乌坑水库 程江 梅西镇 119.00

13 禾仓石水库 荷泗水 南口镇 178.00

14 大劲水库 南口水 南口镇 498.00

15 瑶美水库 瑤上水 南口镇 260.00

16 瑶上水库 瑤上水 南口镇 130.00

17 千斤水库 大沙水 程江镇 198.24

18 石子岭水库 高思水 白渡镇 840.00

19 汶水水库 石窟河 白渡镇 149.00

20 石泉坝水库 梅江 松口镇 132.00

21 企载坑水库 梅江 松口镇 114.00

22 黄沙坑水库 梅江 松口镇 192.00

23 礤头水库 梅江 松口镇 121.00

24 小黄水库 高思水 松口镇 515.73

25 罗里盘蛇水库 梅江 松口镇 258.00

26 岭美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104.00

27 林坑水库 隆文水 隆文镇 123.00

28 芦墩坳水库 隆文水 隆文镇 2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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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划界确权小（二）型水库基本情况表

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河流 水库位置 总库容（万 m³）

1 叶华水库 梅江 畲江镇 1.00

2 彰坑水库 松林水 畲江镇 3.12

3 黄塘水库 梅江 畲江镇 1.20

4 中坑水库 松林水 畲江镇 1.00

5 山蕉坑水库 梅江 畲江镇 0.80

6 狗麻坑水库 梅江 畲江镇 0.50

7 南湖塘水库 梅江 畲江镇 0.50

8 坪顶畲水库 成江水 畲江镇 0.60

9 鸡公塘水库 松林水 畲江镇 1.20

10 新塘水库 梅江 水车镇 0.80

11 上寨水库 梅江 水车镇 2.00

12 杨窝水库 梅江 水车镇 0.60

13 义塘水库 梅江 水车镇 1.20

14 凌角塘水库 梅江 水车镇 1.20

15 安美水库 梅江 水车镇 1.60

16 爱群水库 梅江 水车镇 1.00

17 礤肚里水库 梅江 水车镇 2.00

18 寨下水库 梅江 梅南镇 0.20

19 宋坑水库 梅江 梅南镇 4.50

20 腊石水库 梅江 梅南镇 2.50

21 咸水坑水库 梅江 丙村镇 1.00

22 马江桥水库 梅江 丙村镇 1.00

23 龙骨坑水库 梅江 丙村镇 2.80

24 阴那水库 梅江 雁洋镇 6.80

25 三砍石水库 梅江 雁洋镇 15.00

26 永丰水库 梅江 雁洋镇 0.50

27 大山塘水库 梅江 雁洋镇 0.70

28 四人坑水库 梅江 雁洋镇 1.00

29 对坑水库 梅江 雁洋镇 1.00

30 坪寨水库 梅江 雁洋镇 2.00

31 四角塘水库 梅江 雁洋镇 1.00

32 石楼水库 三乡水 雁洋镇 2.00

33 黄坳水库 三乡水 雁洋镇 0.70

34 梅子坑水库 梅江 雁洋镇 8.81

35 石子岌水库 梅江 雁洋镇 6.00

36 礤下水库 梅江 雁洋镇 7.00

37 铜盘水库 梅江 雁洋镇 35.08

38 赤石水库 梅江 雁洋镇 14.53

39 盛塘水库 程江 梅西镇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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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河流 水库位置 总库容（万 m³）

40 南蛇坑水库 程江 梅西镇 0.70

41 青子坝水库 程江 梅西镇 1.60

42 大船坑水库 程江 梅西镇 0.30

43 林塘水库 琴江水 石坑镇 2.00

44 黄塘坑水库 琴江水 石坑镇 0.80

45 清径水库 扎田水 大坪镇 1.50

46 黄泥坑水库 程江 大坪镇 0.50

47 黎坑塘水库 程江 大坪镇 0.30

48 梯子岌水库 程江 大坪镇 0.60

49 燕子窝水库 瑤上水 南口镇 4.00

50 大水坑水库 南口水 南口镇 0.80

51 塘坑径水库 程江 南口镇 0.90

52 黄田坑水库 南口水 南口镇 0.60

53 神塘肚水库 大沙水 南口镇 1.00

54 木马塘水库 大沙水 南口镇 0.80

55 铁坑水库 瑤上水 南口镇 3.15

56 七坑水库 瑤上水 南口镇 1.00

57 锡坑水库 程江 南口镇 12.00

58 金鸡石水库 梅江 扶大高新区 2.50

59 塔子坑水库 大沙水 扶大高新区 1.60

60 磨板坑水库 程江 扶大高新区 1.65

61 和尚塘水库 梅江 扶大高新区 0.30

62 横岗水库 大沙水 程江镇 1.66

63 谷畲水库 大沙水 程江镇 2.00

64 石壁坑水库 程江 程江镇 0.30

65 墩子岌水库 周溪水 城东镇 2.70

66 中坑水库 周溪水 城东镇 2.20

67 书坑水库 周溪水 城东镇 4.00

68 芦下陂水库 石窟河 城东镇 3.50

69 大水坑水库 石窟河 城东镇 2.00

70 楼塘水库 周溪水 城东镇 1.50

71 荷坑里水库 周溪水 城东镇 1.00

72 汉塘坑水库 石窟河 城东镇 3.00

73 圆欣亭水库 石扇水 石扇镇 2.00

74 古梅坡水库 石扇水 石扇镇 4.70

75 径尾坪水库 石扇水 石扇镇 0.60

76 塘背坑水库 石扇水 石扇镇 1.50

77 新东水库 石扇水 石扇镇 1.20

78 直径水库 石扇水 石扇镇 1.00

79 背夫坑水库 石扇水 石扇镇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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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河流 水库位置 总库容（万 m³）

80 碓子角水库 石窟河 白渡镇 1.00

81 陂头坑水库 石窟河 白渡镇 1.50

82 冷水角水库 高思水 白渡镇

83 马齐塘水库 隆文水 松口镇 3.00

84 汶水塘水库 梅江 松口镇 1.00

85 大水坝水库 松源河 松口镇 1.20

86 晓神坑水库 梅江 松口镇 2.50

87 双坑礤水库 介溪水 松口镇 2.00

88 三层礤水库 介溪水 松口镇 11.30

89 德化水库 梅江 松口镇 13.10

90 大黄二级水库 梅江 松口镇 5.83

91 麻地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2.50

92 彭坑尾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5.00

93 三坑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1.50

94 桥尾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4.20

95 高桥坑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1.50

96 双尾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0.70

97 杉坑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0.10

98 泮溪水库 松源河 桃尧镇 6.00

99 林坑礤水库 松源河 桃尧镇 3.80

100 马子山水库 松源河 桃尧镇 0.50

101 解放水库 松源河 桃尧镇 0.50

102 礤上水库 松源河 桃尧镇 0.70

103 栏盘石水库 介溪水 桃尧镇 11.50

104 高山水库 介溪水 桃尧镇 0.30

105 坑美水库 隆文水 隆文镇 0.60

106 伯公栋水库 隆文水 隆文镇 1.80

107 梅州水库 隆文水 隆文镇 2.90

3-4划界确权水闸基本情况表

序号 水闸名称
所在河

流

工程位

置（乡）
工程位置（村）

过闸流量

（m³/s）

1 坝尾水闸 梅江 丙村镇 红光村委会 2.65
2 白石灌区取水闸 梅江 丙村镇 田头村委会 1
3 大码头双孔水闸 石窟河 丙村镇 新圩村委会 10.12
4 港务所水闸 梅江 丙村镇 圩镇社区居委会 3.99
5 高水高排水闸 石窟河 丙村镇 溪联村委会 4.25
6 金盘水闸 石窟河 丙村镇 新圩村委会 4
7 上坝头水闸 梅江 丙村镇 人和村委会 5.06
8 生才水闸 梅江 丙村镇 红光村委会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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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闸名称
所在河

流

工程位

置（乡）
工程位置（村）

过闸流量

（m³/s）

9 生产部闸门 梅江 丙村镇 圩镇社区居委会 5.6
10 石坑口水闸 石窟河 丙村镇 新圩村委会 5.6
11 食品厂水闸 梅江 丙村镇 圩镇社区居委会 3.78
12 溪联双孔水闸 梅江 丙村镇 溪联村委会 2.5
13 银竹长塘存水闸 梅江 丙村镇 银竹村委会 2.63
14 银竹水闸 梅江 丙村镇 银竹村委会 5.5
15 榄树水闸 石窟河 丙村镇 新圩村委会 5.6
16 沟湖排水闸 梅江 程江镇 车上村委会 11.5
17 燕子岩排水闸 梅江 程江镇 扶外村委会 25
18 三葵水闸 梅江 扶大镇 三葵村委会 1.08
19 梅南轩坑堤排水闸 梅江 梅南镇 轩外村村委会 3.65
20 船子坜水闸 梅江 畲江镇 红星村委会 2.85
21 拱桥下水闸 梅江 畲江镇 红星村委会 2.15
22 杉里水闸 梅江 畲江镇 杉里村委会 2.26
23 石桥头水闸 松林水 畲江镇 红星村委会 1.05
24 松林下水闸 梅江 畲江镇 松林村委会 2.28
25 水车镇白沙水闸 梅江 水车镇 白沙村委会 1.45

26 水车镇虎头潭堤水

闸
梅江 水车镇 水车村委会 1.35

27 水车镇五板桥水闸 梅江 水车镇 圩镇社区居委会 1.33
28 水车镇礤下堤水闸 梅江 水车镇 寨下村委会 1.16
29 坝头水闸 石窟河 雁洋镇 东州村委会 1.5
30 文沙排涝闸 梅江 雁洋镇 文社村委会 3
31 八角亭排水闸 程江 程江镇 西山村委会 4.29
32 长滩双孔水闸 程江 程江镇 长滩村委会 14.36
33 大喜水闸 程江 程江镇 周塘村委会 6.43
34 红塘陂排水涵闸 程江 程江镇 周塘村委会 6.55
35 乃刀陂水闸 程江 程江镇 西山村委会 2.8
36 红墓排水闸 程江 扶大镇 铁炉潭村委会 3.25
37 梅西陂水闸 程江 扶大镇 铁炉潭村委会 3.24
38 桥头排水闸 程江 扶大镇 铁炉潭村委会 9.68
39 武五组水闸 程江 扶大镇 铁炉潭村委会 2.16

40 古屋排水闸 程江
新城办

事处
程江社区居委会 7.15

41 卢屋排水闸 程江
新城办

事处
程江社区居委会 5.08

42 麦屋水闸 程江
新城办

事处
程江社区居委会 2.25

43 乌廖沙排水闸 程江
新城办

事处
程江社区居委会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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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闸名称
所在河

流

工程位

置（乡）
工程位置（村）

过闸流量

（m³/s）

44 镇江寺排水闸 程江
新城办

事处
程江社区居委会 2.8

45 东洲排涝闸 石窟河 雁洋镇 东州村委会 5
46 官坪堤排水闸 松源河 松口镇 官坪村委会 2
47 岭美水闸 松源河 松源镇 径口村委会 6.58
48 角口水闸 成江水 畲江镇 成山村委会 4.45
49 三陂片溪水闸 大沙水 扶大镇 三丰村委会 2.16
50 珊片溪堤水闸 大沙水 扶大镇 所里村委会 2.16
51 所里圳水闸 大沙水 扶大镇 所里村委会 3.24
52 石子岭水库引水闸 高思水 白渡镇 凤岭村委会 1.1

53 镰子角水闸
龙虎圩

水
梅西镇 罗墩村委会 12

54 马牙口水闸
龙虎圩

水
石坑镇 马径村委会 4.15

55 引隆水利灌区取水

闸
隆文水 松口镇 梅教村委会 1

56 大劲水闸 南口水 南口镇 南龙村委会 2.65
57 九层陂水闸 南口水 南口镇 车陂村委会 1.65
58 巴庄水库渠道水闸 周溪水 石扇镇 巴庄村委会 2

3-5 划界确权泵站基本情况表

序号 泵站名称 所在河流 泵站位置
装机流量

（m³/s）
装机功率

（千 Kw）
1 瓜州榕树下电灌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012 13
2 锅形电排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1 11
3 建桥电排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6 30
4 蕉南电排站 石窟河 白渡镇 1.08 110
5 蕉南南华坝电灌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038 17
6 蕉南新宫电灌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012 10
7 老圩电排站 石窟河 白渡镇 1.2 110
8 龙岗电排站 石窟河 白渡镇 1.2 110
9 罗寨沙坝里电灌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038 20
10 沙坪电排站 石窟河 白渡镇 1.18 110
11 沙坪煤厂背电灌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053 13
12 蔚彩电排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22 22
13 红光电排站 梅江 丙村镇 0.6 55
14 红光锦江桥头电灌站 梅江 丙村镇 0.03 33
15 人和电排站 梅江 丙村镇 1.2 110
16 人和谭廖队侧电灌站 梅江 丙村镇 0.12 84
17 溪联电排站 梅江 丙村镇 4.15 310
18 银竹长塘唇电灌站 梅江 丙村镇 0.0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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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泵站名称 所在河流 泵站位置
装机流量

（m³/s）
装机功率

（千 Kw）
19 银竹电排站 梅江 丙村镇 1.2 110
20 金盘电排站 石窟河 丙村镇 16.96 1120
21 三沙白沙径电灌站 石窟河 丙村镇 0.008 13
22 新圩电灌站 石窟河 丙村镇 0.09 22
23 石月电灌站 周溪水 城东镇 0.015 28
24 八角亭电排站 程江 程江镇 4.29 310
25 长滩周三电灌站 程江 程江镇 0.012 20
26 长滩周四电灌站 程江 程江镇 0.012 20
27 大喜电排站 程江 程江镇 5.8 420
28 槐岗六队电灌站 程江 程江镇 0.003 30
29 守台电灌站 程江 大坪镇 0.02 10
30 下村电灌站 程江 大坪镇 0.035 34
31 三丰电排站 程江 扶大镇 0.45 30
32 长滩头电灌站 梅江 梅南镇 0.016 17
33 陈屋角电灌站 梅江 梅南镇 0.03 24
34 古楼下电灌站 梅江 梅南镇 0.023 17
35 官径电灌站 梅江 梅南镇 0.03 15
36 溪角电灌站 梅江 梅南镇 0.013 10
37 轩坑电排站 梅江 梅南镇 1.76 150
38 大水路电灌站 荷泗水 梅南镇 0.005 10
39 柯屋电灌站 荷泗水 梅南镇 0.01 10
40 白面电灌站 龙虎圩水 梅西镇 0.038 44
41 丰田电排站 龙虎圩水 梅西镇 0.8 55
42 罗墩电灌站 龙虎圩水 梅西镇 0.035 30
43 瑶东电灌站 瑶上水 南口镇 0.053 42
44 公和电排站 梅江 畲江镇 2.92 190
45 拱桥下电排站 梅江 畲江镇 1.2 110
46 杉里电排站 梅江 畲江镇 0.86 55
47 船子坜电排站 松林水 畲江镇 4.36 310
48 松林电排站 松林水 畲江镇 0.6 55
49 长布电灌站 龙虎圩水 石坑镇 0.029 30
50 澄江电灌站 龙虎圩水 石坑镇 0.033 40
51 琴江电灌站 龙虎圩水 石坑镇 0.03 20
52 礤岭电灌站 龙虎圩水 石坑镇 0.035 22
53 建新电灌站 石扇水 石扇镇 0.11 85
54 西南电灌站 石扇水 石扇镇 0.096 85
55 中和电灌站 石扇水 石扇镇 0.086 44
56 白沙电排站 梅江 水车镇 0.6 55
57 梧塘电灌站 梅江 水车镇 0.018 17
58 礤下电排站 小桑水 水车镇 0.45 30
59 横东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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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泵站名称 所在河流 泵站位置
装机流量

（m³/s）
装机功率

（千 Kw）
60 南下常善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15 20
61 南下梅东桥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38 17
62 铜琶森工站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23 14
63 铜琶下店 11队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15 10
64 铜琶下店 12队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15 13
65 镇郊白凉亭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18 13
66 镇郊新公路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17 13
67 镇郊走马岗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18 18
68 官坪电排站 松源河 松口镇 2 280
69 山口 1、2队电灌站 松源河 松口镇 0.023 13
70 桃宝公王下电灌站 松源河 松口镇 0.011 13
71 曾屋电灌站 松源河 松源镇 0.018 17
72 螺江茶山电灌站 松源河 桃尧镇 0.015 13
73 麻坝长潭电灌站 松源河 桃尧镇 0.011 17
74 麻坝新塘电灌站 松源河 桃尧镇 0.014 10
75 芦屋岗电排站 程江 新城办事处 2.01 160
76 乌廖沙电排站 程江 新城办事处 0.3 30
77 镇江寺电排站 程江 新城办事处 17 1080
78 布里黄竹坑电灌站 梅江 雁洋镇 0.012 30
79 对坑长联电灌站 梅江 雁洋镇 0.018 22
80 对坑上长电灌站 梅江 雁洋镇 0.003 22
81 文社电排站 梅江 雁洋镇 1.3 220
82 文社上河唇电灌站 梅江 雁洋镇 0.018 31
83 文社乌石头电灌站 梅江 雁洋镇 0.023 46
84 东州电排站 石窟河 雁洋镇 0.6 60
85 东洲坝头电灌站 石窟河 雁洋镇 0.015 17
86 东洲电灌站二站 石窟河 雁洋镇 0.03 30
87 东洲电灌站一站 石窟河 雁洋镇 0.03 17
88 永福电灌站 石窟河 雁洋镇 0.023 41

3.2 目标和任务要求

主要目标：按照全市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与农村集体土地确权

登记发证工作匹配进行的原则，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到 2019 年底，

全面完成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界工作；到 2020 年底前，全面

完成水利工程确权登记发证或划界登记工作，为梅县区水利工程依法

管理、规范管理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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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任务是完成国有大中小型水库等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对流域

面积 50km2以上的河流管理范围及对其他水利工程进行划界并安装

介桩、公示牌；进行确权登记和划界登记的所有水利工程都要明确管

理机构，完善管理设施，制定管理制度，落实管理人员和管护经费，

确保水利工程良性运行和效益的充分发挥。本次梅县区应划界确权的

河流共 19条，水库 135宗，水闸 58宗，泵站 88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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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划界确权依据和标准

4.1 划界确权依据

4.1.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4）《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7）《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8）《国土资源部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办法》；

4.1.2 相关标准规范

（1）《中国河流名称代码》SL249-1999；

（2）《中国湖泊名称代码》SL261-98；

（3）《中国水库名称代码》SL259-2000；

（4）《中国水闸名称代码》SL262-2000；

（5）《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SL252-2000；

（6）《防洪标准》GB50201-2014；

（7）《水库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06-2017；

（8）《堤防工程设计规范》GB50286-2013；

（9）《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1-96；

（10）《水闸工程管理设计规范》SL170-96；

（11）《泵站设计规范》GB50265-2010；

（12）《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13）《城市测量规范》CJJ/T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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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国家三、四等水准测量规范》GB/T12898-2009；

（15） 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的相关成果；

（16）国家计委和建设部 2002年联合颁发的《工程勘察设计收

费标准》；

（17）《关于土地登记收费及其管理办法》（国土［籍］字〔1990〕

93号）；

（18）《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

务院第 471 号令）。

（19）《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

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 号）；

（20）《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情况调

查工作的通知》（办建管〔2014〕186 号）；

（21）《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实施

方案编制大纲》（办建管[2015]59 号）。

4.1.3 技术依据

水利工程管理及附属用地按照以下依据确定土地权属：

（1）凡 1962 年 9 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以

下简称《六十条》）公布以前，水利管理单位或部门管理使用的原农

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含合作化之前的个人土地）迄今没有退给农民集

体的，属国家所有，不再补办用地手续，土地使用权确定给水利管理

单位或部门。

（2）1962 年 9 月《六十条》公布之日起至 1982 年 5 月《国

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公布时止，水利管理单位或部门管理使用土地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所有，土地使用权确定给水利管理单位

或部门，不再补办用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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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签订过土地转移等有关协议的；

2、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的；

3、进行过一定补偿或安置劳动力的；

4、接受农民集体馈赠的；

5、已购买原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的。

（3）1982 年 5 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公布时起至 1987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开始施行时止，水利管理单位或部

门管理使用的土地按有关规定已办理正式审批手续的，土地所有权属

国家所有，土地使用权确定给水利管理单位或部门。水利管理单位或

部门违反规定使用的农民集体土地，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清查处理后仍

由水利部门使用的，确定为国家所有，土地使用权确定给水利管理单

位或部门。

（4）1987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施行后，

新建的水库、引水、灌溉等水利工程用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管理法》及有关规定办理手续后，予以确权登记发证。

（5）河道管理范围内的土地，除土改时已将所有权分配给农民，

国家未征用，且迄今仍归农民集体使用的外，属于国家所有，使用权

确定给河道管理单位或部门。其他单位或个人擅自占用河道管理范围

内国有土地的，原则上应予退出，如一时无法退出，且不影响防汛及

水利工程管理的，经征得河道管理单位或部门同意，可暂时由其使用，

今后水利工程建设或管理需要时，应无条件退出，交还河道管理单位

或部门。

（6）国家兴建水库和整治河道新增可利用的土地，属于国家所

有，新增可利用的国有土地用于水利工程管理或工程整治的，依法办

理相关土地使用手续，其土地使用权确定给水利管理单位或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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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凡土地权属界线明确，与原批准范围相符，但界线内实际

面积与原征用或划拨文件批准的面积不一致的，按照原批准征用或划

拨的界线确定土地的使用权。

（8）凡在同一区县境内的各河道工程、干渠、支渠、专用防汛

公路、水库及其他独立的水利工程用地，权属界线闭合的可作为一宗

地由土地所在地县级国土主管部门登记。

（9）水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划定后，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

管理权限予以公告并设置界桩；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土地由水利工

程管理单位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保护范围内的土地所有

权不变，仍由原使用者进行正常使用，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应当与使

用者签订保护协议。

4.2 划界确权标准

4.2.1 河道

河道划界分 8 类，详细分类情况如下所示：

（1）有堤防河段（土堤）划界确权，如图 4-1 所示。

图 4-1 有堤坝河段（土堤）划界确权示意图

管理范围：有堤防（土堤形式）的河道，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

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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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护堤地应按照河道等级、自河堤背水坡脚起 5~10m 宽度的标准

划定。其中，干流河段护堤地管理范围划界按 10m 宽度控制，其余

河流均按 5m 宽度进行划定。

保护范围：根据堤防的重要性、堤基土质条件等，河道主管机关

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河道管理范围的相连地域划定

50m~200m 的堤防安全保护区。其中，干流河段护堤地保护范围划界

按 200m 宽度控制，其余河流按照河段规模以及重要性按 50m~100m

宽度进行划定。

（2）有堤防河段（防洪墙）划界确权，如图 4-2 所示。

图 4-2 有堤坝河段（防洪墙）划界确权示意图

管理范围：有堤防（防洪墙形式）的河道，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

防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包括可耕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

堤地，护堤地应按照河道等级、自防洪墙墙顶背水侧起 5~10m 宽度

的标准划定。其中，干流河段护堤地管理范围划界按 10m 宽度控制，

其余河流均按 5m 宽度进行划定。

保护范围：根据堤防的重要性、堤基土质条件等，河道主管机关

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河道管理范围的相连地域划定

50m~200m 的堤防安全保护区。其中，干流河段护堤地保护范围划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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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200m 宽度控制，其余河流按照河段规模以及重要性按 50m~100m

宽度进行划定。

（3）有护岸河段（坡式护岸）划界确权，如图 4-3 所示。

图 4-3 有护岸河段（坡式护岸）划界确权示意图

管理范围：无堤防、有护岸（坡式护岸）的河道，其管理范围至

坡式护岸岸顶处。

（4）有护岸河段（墙式护岸）划界确权，如图 4-4 所示。

图 4-4 有护岸河段（墙式护岸）划界确权示意图

管理范围：无堤防、有护岸（墙式护岸）的河道，其管理范围至

墙式护岸背水坡基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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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临近房屋河段（房屋紧靠河边）划界确权，如图 4-5 所示。

图 4-5 邻近房屋河段（房屋紧靠河边）划界确权示意图

管理范围：临近房屋河段（房屋紧靠河边），其管理范围为房屋

临河一侧的河岸上。

（6）临近房屋河段（房屋与岸边有一定距离）划界确权，如图

4-6 所示。

图 4-6 邻近房屋河段（房屋与岸边有一定距离）划界确权示意图

管理范围：临近居民区河段（房屋与岸边有一定距离），根据当

地实际情况，其管理范围为自河岸起 0~5m 宽度的标准划定。

（7）有简易土埂河段划界确权，如图 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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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有简易土埂河段划界确权示意图

管理范围：有简易土埂的河段，其管理范围为自土埂背水侧坡脚

处划定。

（8）天然河段划界确权，如图 4-8 所示。

图 4-8 天然河段划界确权示意图

管理范围：天然河段，其管理范围为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

水位之间的水域、沙洲、滩地和行洪区。

4.2.2 水库

管理范围：（1）大坝及其附属建筑物、管理房及其他设施；（2）

设计兴利水位线以下的库区；（3）大型水库主坝河槽段坡脚外 2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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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地段上、下游坡脚外 50~200m；中型水库主坝河槽段坡脚外 100m，

阶地段上、下游坡脚外 50~100m；大、中型水库副坝坡脚外 50m（若

副坝坝高小于 5m，则取 3~5 倍坝高，副坝坝高大于 15m，则不小

于 5 倍坝高）；小型水库大坝坡脚外 30~50m。大坝坝端以外

30~100m。（4）引水、泄水等各类建筑物边线以外 10~50m。

保护范围：（1）设计兴利水位线至校核洪水位线之间的库区；（2）

大型水库主坝（包括河槽段、阶地段及坝端，下同）管理范围的相连

地域以外 300m；中型水库主坝管理范围的相连地域以外 200m；大、

中型水库副坝管理范围的相连地域以外 150m；小型水库大坝管理范

围的相连地域以外 70~100m；（3）引水、泄水等各类建筑物管理范

围的相连地域以外 250m。

4.2.3 水闸

管理范围：小型水闸上、下游 30m，左右两端 5m；中型水闸上、

下游 50m，左右两端 10m；大型水闸上、下游 100m，左右两端 20m。

保护范围：自管理范围外延 20~50m。

4.2.4 泵站

（一）泵站工程管理范围

泵站工程主体建筑物占地范围及周边，大型泵站（≥50m3/s 或

≥10000kw）50米；中型泵站（[10,50）m3/s或[1000,10000）kw）30

米；小型泵站（<10m3/s或<1000kw）10米。

（二）泵站工程保护范围

泵站的保护范围是为了保证工程安全，在工程管理范围以外划定

一定的宽度，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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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主要任务及实施安排

5.1 划界工作

依据《水法》《土地管理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和

有关技术标准，按照《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

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水建管〔2014〕285 号）要求。逐条

河道、逐项工程完成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的划定

工作，按照“发布公告→需完成的地地籍调查→测量→制图（统计面

积）→界桩埋设→土地登记→权属核定→经费测算”的顺序依次完成

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的划界工作。

5.1.1 河道划界工作

本次划界工作优先对平原区河段，即已建或已规划新建堤围河段

进行划界，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山区丘陵地区河段的划界工作。有堤围

河段将拟定划界所需完成的测量、制图、设立界桩、发布公告等措施，

并测算工程措施所需工程量；无堤围河段将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划界，

对划界河段设立界桩，暂不进行测量制图。本次对梅县区相关河段进

行划界，对有堤防河段，其管理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的水域、沙洲、

滩地、行洪区，两岸堤防及护堤地。

本次划界河段堤防管理范围取自河堤背水坡脚起 10m宽度进行

划定，保护范围取自与河道管理范围相连地域 200m 的区域进行划

定。有堤围河段管理范围划定将进行测量、制图、设立界桩、发布公

告等工程措施，其中，测量按照 1:2000 比例尺进行测定，并根据河

道宽窄情况拟定制图幅数，界桩按照 200m间距进行布置，公告牌按

照 2000m间距进行布置；有堤围河段保护范围划定将进行测量、制

图、设立界桩等工程措施，其中，测量按照 1:2000比例尺进行测定，

并根据河道宽窄情况拟定制图幅数，界桩按照 200m间距进行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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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范围不设置公告牌及界桩；无堤防河段将确定划界长度，并设立

界桩与公告牌，界桩按照 200m 间距进行布置，公告牌按照 2000m

间距进行布置，保护范围不设置公告牌及界桩。根据调查，目前主要

河流大部分河段属于无堤防河段。

5-1 河道划界工作事项估算表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测量长度

（km）
设立界桩个数 树立公告牌个数

1 梅江梅县区段 80.69 711 72
2 石窟河梅县区段 27.88 266 27
3 程江河梅县区段 48.24 468 48
4 荷泗水梅县区段 24.06 242 25
5 周溪水梅县区段 13.36 135 14
6 石扇水梅县区段 7.46 76 8
7 高思水梅县区段 16.03 161 17
8 隆文水梅县区段 37.43 375 38
9 松源河梅县区段 51.24 513 52
10 松林水梅县区段 5.87 60 7
11 琴江 26.04 261 27
12 介溪水 20.44 205 21
13 三乡水 32.83 329 34
14 南口水 22.53 226 24
15 瑶上水 19.19 193 20
16 古屋水 23.68 238 25
17 小桑水 16.14 162 17
18 成江水 20.62 207 22
19 竹洋水 12.34 124 13
总计 506.04 4953 512

5.1.2 水库划界工作

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包括以下区域：

（1）大坝及其附属建筑物、管理房及其他设施；

（2）设计兴利水位线以下的库区；

（3）大型水库主坝河槽段坡脚外 200m，阶地段上、下游坡脚外

50~200m；中型水库主坝河槽段坡脚外 100m，阶地段上、下游坡脚

外 50~100m；大、中型水库副坝坡脚外 50m（若副坝坝高小于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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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取 3~5 倍坝高，副坝坝高大于 15m，则不小于 5 倍坝高）；小型

水库大坝坡脚外 30~50m。大坝坝端以外 30~100m。

（4）引水、泄水等各类建筑物边线以外 10~50m。

水库工程保护范围包括以下区域：

（1）设计兴利水位线至校核洪水位线之间的库区；

（2）大型水库主坝（包括河槽段、阶地段及坝端，下同）管理

范围的相连地域以外 300m；中型水库主坝管理范围的相连地域以外

200m；大、中型水库副坝管理范围的相连地域以外 150m；小型水库

大坝管理范围的相连地域以外 70~100m；

（3）引水、泄水等各类建筑物管理范围的相连地域以外 250m。

水库设置界桩，管理范围以 100m间隔进行布置，保护范围不设

置界桩。水库工程每宗工程埋设 1 个公告牌，水库测量按照 1:1000

比例尺进行测定，并根据占地面积大小拟定制图幅数。

5-2 水库划界工作事项估算表

水库管理范围划

界面积（亩）

水库保护范围划

界面积（亩）
设立界桩个数 树立公告牌个数

13115.2 15738.24 2925 135

5.1.3 水闸划界工作

水闸管理范围为小型水闸上、下游 30m，左右两端 5m；中型水

闸上、下游 50m，左右两端 10m；大型水闸上、下游 100m，左右两

端 20m。水闸保护范围取自管理范围外延 20至 50m。

水闸设置界桩，管理范围以 50~100m间隔进行布置，保护范围

不设置界桩。水闸工程每宗工程埋设 1 个公告牌。水闸测量按照 1:500

比例尺进行测定，并根据占地面积大小拟定制图幅数。

5-3 水闸划界工作事项估算表

水闸管理范围划

界面积（亩）

水闸保护范围划

界面积（亩）
设立界桩个数 树立公告牌个数

116 145 34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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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泵站划界工作

（1）泵站工程管理范围

泵站工程主体建筑物占地范围及周边，大型泵站（≥50m3/s 或

≥10000kw）50米；中型泵站（[10,50）m3/s或[1000,10000）kw）30

米；小型泵站（<10m3/s或<1000kw）10米。

泵站设置界桩，管理范围以 50~100m间隔进行布置，保护范围

不设置界桩。泵站工程每宗工程埋设 1 个公告牌。泵站测量按照 1:500

比例尺进行测定，并根据占地面积大小拟定制图幅数。

（2）泵站工程保护范围

泵站的保护范围是为了保证工程安全，在工程管理范围以外划定

一定的宽度，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调整。

5-4 泵站划界工作事项估算表

泵站管理范围划

界面积（亩）

泵站保护范围划

界面积（亩）
设立界桩个数 树立公告牌个数

132 176 528 88

5.2 确权工作

依据《水法》《土地管理法》《河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和

有关技术标准，按照《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

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要求。逐条河道、逐项工程完成河湖管

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的划定工作，按照“发布公告→需

完成的地地籍调查→测量→制图（统计面积）→界桩埋设→土地登记

→权属核定→经费测算”的顺序依次完成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的确权

工作。

本次划界确权工作对符合登记发证条件的水利工程设施和工程

用地进行确权发证。具体步骤如下：

（1）收集资料。组织人员认真查找各项水利工程有关历史资料，

对照管理现状，全面查清，分类处理，制定确权划界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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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请确权登记。由水利工程管理单位或者部门向国土主管

部门申请登记，按照《土地登记办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提供相关资

料。

（3）地籍调查、测绘。根据工程类别依法划定管理和保护范围，

进行实地测量，并法律程序由相邻法人代表签字盖章，指界埋桩。在

外业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内业资料整理和编绘地图，生成权属调查表。

（4）审核颁证。由国土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对申请资料和地籍调

查结果进行审核，符合登记条件的有国土主管部门颁发土地使用证，

明确水利工程用地权属。

（5）资料归档。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正常规定，全面收集、

整理和完善水利工程划界资料，分门别类，整编归档。本次梅县区河

湖与水利工程确权工作只考虑工程管理范围确权工作，不考虑工程保

护范围确权工作；同一河道不同河段只考虑有堤围河段的确权工作，

无防护河段确权工作暂不考虑。

对于拟定确权部分土地，即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土地及生产、

生活用地，由其管理单位或部门向土地所在的县级国土主管部门申

请。申请单位在办理土地申请登记时应向国土主管部门提交以下文

件：

（1）土地申请书。

（2）申请单位法人证明、法人代表身份证明，委托代理人申请土

地登记的，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资格身份证明。

（3）土地权属来源证明。

（4）能够说明水利工程土地使用状况的图件（包括工程竣工图），

无图件的可在地形图上进行标注（城镇内部的应用 1／500 地图，其

它可用 1／10000 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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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实施安排

根据《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切实做好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

与保护范围划界确权工作的通知》（粤水建管〔2015〕45 号）文件的

要求，要求到 2020 年，基本完成国有河湖管理与保护范围和水利工

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划定工作，主要阶段工作计划如下。

（1）方案编制阶段

依据《水利部关于深化水利改革的指导意见》（水规计[2014]48

号）和《关于加强河湖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水建管[2014]76 号）

要求，按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河湖管理范围与水利工程管理

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实施方案编制大纲>的通知》（办建管[2015]59

号），编制梅县区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

实施方案，通过方案的编制和实施，科学指导划界确权工作。

（2）划界确权阶段

划界确权阶段的工作任务主要包括：组建政府主导的组织协调机

构，落实组织机构分工及部门职责，任命河长、明确职责，落实河湖

管护模式、人员和经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结合河湖管理体制对河

湖与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区域进行综合整治管理；做好宣传动员活

动，开展河湖水域岸线登记工作，划定河湖管理范围，推进水利工程

划界确权等。

按照省水利厅的要求，我市应在 2020 年前完成全市主要水利工

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划定工作。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的划定工作

按照先重点、后前面，先容易、后复杂的办法开展，先开展市管河道、

水库、水闸和泵站工程的划界工作，然后分镇街来划定各辖区内水利

工程界线。

对划界整体开展工作较困难的镇街，可以在该镇街先选取部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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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工程进行划界工作，然后全面开展，至 2020 年年底，我市主要水

利工程管理和保护范围的划定工作应该全面完成。

河道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实施计划表见表 5.3-1。

表 5.3-1 河道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实施计划表

工程名称 数量 完成时限 备注

河道工程
3 2019

梅江、程江河、石

窟河

16 2020 梅县区其他河道

水库工程
28 2020 小（1）型

107 2020 小（2）型

水闸工程 58 2020

泵站工程 88 2020

5.4 成果管理

拟在梅县区水利局设立河湖与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档案管理库，收

集、整理和完善水利工程确权划界测量图纸、界桩、土地使用证等相

关资料，统一管理，整编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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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经费测算

6.1 测算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 511号）。

（3）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49号）。

（4）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国务

院令 471号，国务院令 638号第一次修订，国务院令 645号第二次修

订）。

（5）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印发《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使用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综〔2002〕73号）。

（6）《关于调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的通

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财综〔2006〕48号）。

（7）关于土地登记收费及其管理办法（国土〔藉〕字〔1990〕

93号）。

（ 8）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移民安置规划设计规范

（SL290-2009）。

（9）水利工程设计概（估）算编制规定（建设征地移民补偿），

（水总〔2014〕429号）。

（10）河湖、水利工程所在行政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办法。

（11）河湖、水利工程所在行政区《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实

施办法。

（12）河湖、水利工程所在行政区现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

（13）国家计委和建设部 2002年联合颁发的《工程勘察设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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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标准》。

（14）划界确权工作相关行业及地方现行收费标准。

6.2 费用构成

划界费用包括划界工作专项编制费、测绘费、界桩制作安装费用、

公告牌制作安装费用。

1、划界工作专项编制费说明：

（1）河道：由于划界工作现场调研工作量大。同时梅县地处山

区，河道大部分为无堤防山区河流，河道内水陂、水电站等拦河建筑

物较多，河道设计洪水、设计水面线计算复核工作量比较大，参考省

内目前的河湖划界工作，划界工作费用每公里河长基准价为 1.0 万

元（含左右岸），本次河道以 0.4万元/公里计算。

（2）水库：由于划界工作现场调研工作量大。对于小（1）型水

库，以 1.5万/宗计算；对于小（2）型水库，以 1万/宗计算。

（3）水闸与泵站：结合水闸与泵站划界工程难度，水闸与泵站

均以 1万/座计算。

2、测绘费说明：

（1）为确定河段管理范围及界桩安装位置，对应无堤河段需要

推算设计水面线，因此需要实测河道横断面资料及平面图。本次按照

国家计委和建设部 2002年联合颁发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中

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采取实物工作量定额计费方法计算，如果有

近年来实测资料，则测量范围及费用可根据实际扣减，测量费计算详

见表 6.2-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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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1 测量工程费用计算表（梅江、程江河、石窟河）

项

目
工 作 内 容 类别

单

位

单价

(元)

工作

量
金额(元) 依据条文

1
利用旧点按相应等级

50%收费(GPS D 级点)
中等 点 3632.0 4 7264.00

P5表2.2-2序

号 1 之“D 级”

2 GPS E 级点 中等 点 3203.0 58 185774.00

P5表2.2-2序

号 1 之“E

级”

3 图根平面 中等 点 101.0 201 20301.00
P5表2.2-2序

号 1“图根"

4
1/2000 数字化地形测

量（地形测量）
中等 km

2
19582.2 17.93 351108.85

P5表2.2-2序

号 2 之“地形

测量”

5
1/2000 数字化地形测

量（水域测量）
中等 km

2
23680.0 22.61 535404.80

P7表2.3-2序

号 1 之“水域

测量”

6
1/2000 数字化地形测

量(复测按 50%收费）
中等 km

2
11840.0 5.50 65120.00

P7表2.3-2序

号 1 之“水域

测量”

7 定点测量 中等
组

日
1000.0 85 85000.00

P8表2.6-1序

号 5 之“定点

测量”

8

1：200 横断面测量，

间距 500 米（水域测

量）

中等 km 4316.0 55.1 237811.60
P7表2.3-2序

号 3

9 技术工作费增收 22% 327532.53 P4 表 2.1

10
测量材料及加工、进

退场费
1000.00

总则 1.0.12

说明

合计 18163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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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2 测量工程费用计算表（梅县区其他 16条河道）

项

目
工 作 内 容 类别

单

位

单价

(元)

工作

量
金额(元) 依据条文

1
利用旧点按相应等级

50%收费(GPS D 级点)
中等 点 3632.0 12 21792.00

P5表2.2-2序

号 1之“D 级”

2 GPS E 级点 中等 点 3203.0 128 409984.00

P5表2.2-2序

号 1 之“E

级”

3 图根平面 中等 点 101.0 348 35148.00
P5表2.2-2序

号 1“图根"

4
1/2000 数字化地形测

量（地形测量）
中等 km

2
19582.2

45.4

0
889031.88

P5表2.2-2序

号 2 之“地形

测量”

5
1/2000 数字化地形测

量（水域测量）
中等 km2 23680.0 6.98 165286.40

P7表2.3-2序

号 1 之“水域

测量”

6 定点测量 中等
组

日
1000.0 520 520000.00

P8表2.6-1序

号 5 之“定点

测量”

7

1：200 横断面测量，

间距 500 米（地形测

量）

中等 km 1354.0
174.

6
236428.71

P5表2.2-2序

号 3

8 技术工作费增收 22% 504607.62 P4 表 2.1

9
测量材料及加工、进

退场费
项 1000 16 16000.00

总则 1.0.12

说明

合计 2798278.61

（2）为确定水库管理范围及界桩安装位置，需实测沿水库管理

范围至库区水面的平面图及保护范围平面图。本次按照国家计委和建

设部 2002年联合颁发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中通用工程勘察

收费标准，采取实物工作量定额计费方法计算，如果有近年来实测资

料，则测量范围及费用可根据实际扣减，测量费计算详见表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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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3 测量工程费用计算表（水库部分）

项

目
工 作 内 容 类别

单

位

单价

(元)
工作量 金额(元) 依据条文

1
利用旧点按相应等

级 50%收费
中等 点 3632.0 3 5448.00

P5 表 2.2-2 序

号 1 之“D级”

2 GPS E 级点 复杂 km 4123.0 270 1113210.00
P5 表 2.2-2 序

号1之“E级”

3 图根平面 复杂 点 131.0 1080 141480.00
P5 表 2.2-2 序

号 1“图根"

4 三角高程增收 20% 250938.00
P6 表 2.2-3 序

号 4

5
1/1000数字化地形

测量
复杂 km

2
32374.0 19.24 622875.76

P5 表 2.2-2 序

号 2 之“地形

测量”

6 定点测量 中等
组

日
1000.0 405 405000.00

P8 表 2.6-1 序

号 5 之“定点

测量”

7
技术工作费增收

22%
558569.39 P4 表 2.1

8
测量材料及加工、

进退场费
1000.00

总则 1.0.12 说

明

合计 3098521.15

（3）为确定水闸与泵站管理范围及界桩安装位置，需实测沿水

闸、泵站管理范围至水面的平面图。本次按照国家计委和建设部 2002

年联合颁发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中通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采取实物工作量定额计费方法计算，如果有近年来实测资料，则测量

范围及费用可根据实际扣减，测量费计算详见表 6.2-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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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4 测量工程费用计算表（水闸部分）

序

号
工作内容 类别 单位 工作量

单价

（元）
金额（元） 依据条文

1
1：500 数字化地

形测量
中等 km

2
0.4176 80118 33457.28

P5 表 2.2-2 序号 2

之“地形测量”,

附加调整系数（带

状地形测量 1.3，

数字化测绘 1.5）

2 GPS E 级点 中等 点 58 3203 185774
P5 表 2.2-2 序号 1

之“GPS 测量”

3 定点测量 中等 组日 58 1000 58000.00
P8 表 2.6-1 序号 5

之“定点测量”

4
技术工作费增

收 22%
元 22% 60990.88 P5 表 2.1 技术工作

5
测量材料及加

工、进退场费
元 58 500 29000.00

合计 元 367222.16

表 6.2-5 测量工程费用计算表（泵站部分）

序

号
工作内容

类

别
单位

工作

量

单价

（元）
金额（元） 依据条文

1
1：500 数字化地

形测量

中

等
km

2
0.22 80118 17625.96

P5表 2.2-2 序号 2

之“地形测量”,

附加调整系数（带

状地形测量 1.3，

数字化测绘 1.5）

2 GPS E 级点
中

等
点 88 3203 281864

P5表 2.2-2 序号 1

之“GPS 测量”

3 定点测量
中

等
组日 88 1000 88000.00

P8表 2.6-1 序号 5

之“定点测量”

4
技术工作费增收

22%
元 22% 85247.79 P5表2.1技术工作

5
测量材料及加

工、进退场费
元 88 500 44000.00

合计 元 51673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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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界桩设计制作安装费用说明：根据相关标准，河流界桩间隔

取 200m，并沿两岸布设；水库管理范围以 100m 间隔进行布置；水闸

与泵站工程根据划界的实际情况埋设，在界线的折点上应埋设界桩，

相邻两界桩之间应相互通视，在拐弯处适当加密。参照《广东省河湖

及水利工程界桩、标示牌技术标准》，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标志桩，钢

管或 PVC 管内灌装水泥，青石、花岗岩、大理石等材料制作。经方案

比较，青石、花岗岩、大理石界桩价格较高，钢管或 PVC 管内灌装水

泥界桩（圆桩）不易标示，且字漆容易脱落，最终本次报价初步拟定

采用钢筋混凝土标志桩，规格如下：制作规格：形状为棱柱体（长方

体修边），高 1200mm，边长 200mm，立面从上至下分别刻注水利标志、

河界、界桩点编号字样；制作材料：采用 C25 钢筋砼，表面打磨平滑

光洁；埋设要求：地面以下 700mm，地上出露 500mm，周围用泥土填

筑密实。

为保证划界工作顺利实施，界桩单价需考虑现状沿河两岸存在密

集的灌木林、竹林，许多地方没有道路可达，需进行施工场地清理，

在施工区域需布置施工营造区。经计算分析，界桩单价为 751.28 元/

个，界桩建筑工程费用详见表 6.2-6,界桩工程单价表详见 6.2-7，本

次界桩制作、安装费用初步按 750 元/个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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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6 界桩建筑工程费用明细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

(元)
采用定额

第一部分 建筑工程

一 确权划界界桩 751.28

1.
混凝土界桩制作与安装

（新）
个 1. 751.28 751.28

D1-1-13;D1-

1-131;D3-2-

64;D1-7-95;

D3-2-53;W1-

4-187;D3-7-

39;D3-2-18;

[G04309];D3

-6-3;D1-4-9

0;[001]

人工挖沟槽土方 三类土

深度在 2m 内//改:人工挖

桩间土方

100m3

天然密

实方

0.006 10312.62 60.12

回填土 人工夯实
100m3

压实方
0.006 3735.57 21.78

混凝土板、梁构件运输 平

板拖车组运输 构件长度

(200m 以内) 运距：20 公里

10m3 0.005 5851.44 30.9

人力运砼小型构件 运距：

100m 以内
10m3 0.005 1512.03 7.98

安装小型构件 端柱、灯柱 10m3 0.005 4476.51 23.64

字碑镌字(阴文) 10×10cm

内
个 40. 3.97 158.8

预制混凝土模板制作、安装

立柱 矩形
10m2 0.114 537.02 61.44

预制小型构件、板拱 灯柱、

端柱、栏杆//换:纯混凝土

C25 二级配 42.5R(商品)

10m3 0.005 10639.31 56.18

泵送混凝土 混凝土泵

30m3/h 水平输送折算距离

100m

100m3 0.01 1347.18 13.47

钢筋制作、安装 圆钢 Φ

10mm 以内
t 0.005 7265.56 37.92

清除灌木林 人工 100m2 0.5 414.13 207.06

施工营造区//换:施工营造

区
100m2 0.006 12000.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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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7 界桩工程单价表

编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1 直接费 元 555.17

1.1 基本直接费 元 539.46

1.1.1 人工费 元 447.51

00010005 技工 工日 0.011 90.9 0.96

00010006 普工 工日 0.022 65.1 1.41

00010010 人工费 元 373.277 1. 373.28

00010010-1 施工营造区 元 0.6 120. 72.

1.1.2 材料费 元 54.35

01010030 热轧圆盘条 φ10 以内 t 0.005 3862.2 20.56

01030035 镀锌低碳钢丝 φ1.2～2.5 kg 0.046 5.38 0.25

02090020 聚氯乙烯薄膜 m2 0.528 1.29 0.68

03019001 圆钉 综合 kg 0.023 5.36 0.12

03131001 砂轮片 综合 片 0.04 12.87 0.51

03135001 低碳钢焊条 综合 kg 0.443 9. 3.99

03210285 钢钎 φ22～25 kg 0.88 3.12 2.75

03213001 铁件 kg 0.06 4.6 0.27

03214046 零星卡具 kg 0.135 5.47 0.74

03214405 乌钢头 kg 0.12 7.02 0.84

05030060 板枋材 综合 m3 0.004 1592.08 5.82

13350250 模板嵌缝料 kg 0.057 1.71 0.1

14350630 脱模剂 kg 0.114 5.13 0.59

34110010 水 m3 0.055 0.6 0.03

35010030 组合钢模板 kg 0.225 5.41 1.22

35090230 钢支撑 kg 0.531 3.88 2.06

80210660T0

08

纯混凝土 C25 二级配 42.5R

(商品)
m3 0.053 230. 12.27

99450760 其他材料费 元 0.959 1. 0.96

1.1.3 机械费 元 37.6

990304004 汽车式起重机 提升质量 8(t) 台班 0.001 641.46 0.47

990304020 汽车式起重机 提升质量 20(t) 台班 0.001 965.26 0.56

990401025 载货汽车 装载质量 6(t) 台班 0.015 413.65 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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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990403020 平板拖车组 装载质量 20(t) 台班 0.018 1076.16 19.55

990406010 机动翻斗车 装载质量 1(t) 台班 0.006 161.94 0.97

99042021 混凝土输送泵 输出量 30m3/h 台班 0.011 562.23 6.3

990503030
电动单筒慢速卷扬机 牵引力

50(kN)
台班 0.002 153.75 0.26

990605060 混凝土振捣器 (插入式) 台班 0.006 11.01 0.07

990702010 钢筋切断机 直径 40(mm) 台班 0.001 52.48 0.04

990703010 钢筋弯曲机 直径 40(mm) 台班 0.003 31.72 0.1

990706010 木工圆锯机 直径 500(mm) 台班 0.003 31.29 0.11

990709015 木工平刨床 刨削宽度 450(mm) 台班 0.003 27.48 0.09

990901015 交流弧焊机 容量 30(kV·A) 台班 0.025 107.25 2.71

1.1.4 其他费用 元

1.2 其他直接费 % 3.4 462.07 15.71

2 间接费 % 6.579 555.17 36.52

3 利润 % 7. 521.84 36.53

4 主要材料价差 元 10.27

80210660T0

08

纯混凝土 C25 二级配 42.5R

(商品)
m3 0.053 192.66 10.27

5 未计价材料费 元

6 税金 % 9. 567.45 51.07

合计 % 110. 682.98 751.28

4、公告牌制作安装费用说明：根据《广东省河湖及水利工程界

桩、标示牌技术标准》，河道起点、终点各设一个公告牌，河道管理

范围内公告牌埋设密度按照 2km/个，水库工程每宗工程埋设 1 个公

告牌，水闸与泵站工程每宗工程埋设 1 个公告牌。公告牌外形采用长

方形，尺寸为 2000mm×1500mm（宽×高），公告牌正面和背面均应标

注，面向管理范围外立面为正面，面向管理范围内立面为背面，采用

铝合金等金属材质，面板底色为蓝色，标注文字颜色为白色，公告牌

制作安装费用初步按 1000 元/个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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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费用计算

梅县区属应划界的河流 19条，水库 135宗，水闸 58 宗，泵站

88座。各项费用见下表。

表 6-1 河道划界费用表

序列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万元）

合价

（万元）
备注

1 测绘费 km 506.04 461.46
含现状地形测量、制

图、图中标示等

(1)
梅江、程江河、

石窟河
项 1 181.63 181.63 详见测量费用计算表

(2) 梅县区其他河道 项 1 279.83 279.83 详见测量费用计算表

2 界桩制作安装费 个 4953 371.48
包括界桩的制作与现

场安装

(1)
梅江、程江河、

石窟河
个 1444 0.075 108.30

(2) 梅县区其他河道 个 3509 0.075 263.18

3
划界工作专项编

制费
km 506.04 202.42

包含现场调查、报告

书正文、管理范围界

线及界桩点设置平面

图、控制点成果表、

界桩成果表等

(1)
梅江、程江河、

石窟河
km 156.81 0.4 62.72

(2) 梅县区其他河道 km 349.23 0.4 139.69

4
公告牌制作安装

费用
个 512 51.20 河流按照 2km/个

(1)
梅江、程江河、

石窟河
个 147 0.1 14.70

(2) 梅县区其他河道 个 365 0.1 36.50

5 合计 108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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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水库划界费用表

序列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万元）

合价

（万元）
备注

1 测绘费 项 1 309.85
详见测量费用计算

表

2
界桩制作安装

费
个 2925 0.075 219.38

包括界桩的制作与

现场安装

3
划界工作专项

编制费
宗 135 149.00

包含现场调查、报告

书正文、管理范围界

线及界桩点设置平

面图、控制点成果

表、界桩成果表等

(1) 小（1）型 宗 28 1.5 42.00

(2) 小（2）型 宗 107 1 107.00

4
公告牌制作安

装费用
个 135 0.1 13.50

5 合计 691.73

表 6-3 水闸划界费用表

序列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万元）

合价

（万元）
备注

1 测绘费 项 1 36.72 36.72
详见测量费用计算

表

2
界桩制作安

装费
个 348 0.075 26.10

3
划界工作专

项编制费
宗 58 1 58.00

包含现场调查、报告

书正文、管理范围界

线及界桩点设置平

面图、控制点成果

表、界桩成果表等

4
公告牌制作

安装费用
个 58 0.1 5.80

5 合计 1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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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泵站划界费用表

序列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万元）

合价

（万元）
备注

1 测绘费 座 1 51.67 51.67
详见测量费用计算

表

2
界桩制作安

装费
个 528 0.075 39.60

3
划界工作专

项编制费
宗 88 1 88.00

包含现场调查、报告

书正文、管理范围界

线及界桩点设置平

面图、控制点成果

表、界桩成果表等

4
公告牌制作

安装费用
个 88 0.1 8.80

5 合计 188.07

表 6-4 河湖划界费用总表

序号 项目名称 费用（万元） 备注

1 河道划界总费用 1086.55

(1) 梅江、程江河、石窟河 367.35 2019年度实施计划

(2) 梅县区其他河道 719.20 2020年度实施计划

2 水库划界总费用 691.73 2020年度实施计划

3 水闸划界总费用 126.62 2020年度实施计划

4 泵站划界总费用 188.07 2020年度实施计划

5 合计（万元） 2092.97

6.4 总费用

按上述计算，梅县区 19条河流划界费用 1086.55万元，135宗

水库划界费用 691.73万元，58宗水闸划界费用 126.62万元，88宗泵

站划界费用 188.07万元，总费用 2092.97万元。

2019年度实施计划的主要河道有：梅江梅县区段、程江河梅县

区段、石窟河梅县区段，划界费用为 367.35万元。

2020年度实施计划的河道及水利工程有： 16条河流、135宗

水库、58宗水闸、88宗泵站，划界费用为 1725.6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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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责任分工

服从梅县区统一部署，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联动”的

方式，开展本区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情况调查工作，区水务局及

各镇人民政府是本次调查工作的责任主体。

（1）区水务局负责安排和督促全区划界确权工作，以及完成本

区内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

（2）区水务局负责确定本辖区内第一次水利普查流域面积

50km2 以上的河流与近期列入中央、省中小河流治理范围的河流，明

确本辖区划界确权任务。

（3）国有水管单位负责各自管理的堤防、水库、水闸等水利工

程划界确权工作。

（4）各镇人民政府主动参与本辖区河湖及水利工程划界确权情

况调查工作，并全力保障完成介桩、公示牌的安装。

（5）区各相关成员单位按职能协助完成全区河湖及水利工程划

界确权情况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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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障措施

为保障梅县区河湖与水利工程划界确权工作的顺利开展，提出以

下保障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各级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并落实行

政首长负责制，区政府成立以分管区长为组长，区水务、国土资源、

财政、住房城乡规划建设、农业、司法、公安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

员的全区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挥、组织、协调全

区水利工作确权划界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水务局，负责水利

工程确权划界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日常调度、督导检查等工作。各

镇街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和工作机构，确保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

作顺利进行。

（2）落实任务分工。要明确部门工作职责，落实任务分工，形

成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层级负责的工作机制，建立水行政主管部门

牵头、相关部门协同配合的工作体制。水务部门负责水利工程确权划

界工作的指导、协调、宣传工作，负责提供水利工程的基础资料，配

合国土资源部门完成水利工程的地籍测绘、打桩放线和关联村居、单

位签字工作；国土资源部门负责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土地使用权的勘

界和登记发证工作、涉及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解释和答复工

作；农业等部门负责涉及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相关资产权属的解释和

处理工作；财政部门负责安排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经费；司法、公

安部门负责处理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中出现的纠纷和社会治安工

作；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管理范围内农户承包地的调整工作和确权

登记过程中矛盾纠纷协调工作等。

（3）落实工作经费。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所需经费从水利建

设基金中列支，由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编制本级所需经费预算，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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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财政部门批准后执行。要加强经费监管，确保专款专用，确保水利

工程确权划界工作顺利进行。

（4）建立健全制度。要制定具体工作制度，建立定期沟通通报

机制、重大问题协调机制、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确保水利工程确权划

界工作顺利进行。

（5）加强工作指导。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面广量大，任务艰

巨，情况复杂，各级要加强指导，切实解决好工作中出现的各类矛盾

和问题，积极稳妥的推进水利工程确权划界工作。

（6）搞好宣传发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学习传达贯彻水利

工程确权划界工作的有关政策及工作要求，利用电视、广播、报刊、

网络等多种形式进行广泛宣传，提高全社会对水利工程确权划界重要

意义及法律政策的认识，为确权划界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和舆论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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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梅县区集雨面积大于等于 50km²以上河流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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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梅县区集雨面积大于等于 50km²的河流基本情况表

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
集雨面

积（km2）

境内集

雨面积

（km2）

河床平

均坡降

（‰）

河流长度

（km）干流
支流

发源地 河口地
一级 二级 三级

1 梅江 陆丰七星岽 大埔三河坝 14060.9 3017.4 0.591 80.69
（307）

2 古屋水 梅南九美岌 梅南古屋 104 104 11.7 23.68
3 荷泗水 兴宁马山 梅南轩坑坝 175 105 6.31 24.06（43）
4 程江 江西寻邬兰峰 梅县乌廖沙 718 555 2.68 48.24（94）
5 南口水 兴宁宝山 南口车陂 144 124 7.86 22.53
6 琴江水 石坑箭柱顶 梅南龙背岌 122 122 4.21 26.04
7 周溪水 石扇长排宫 梅城状元桥 118 118 4.49 13.36（36）
8 三乡水 三乡黄凹 丙村九板桥 134 134 5.81 32.83

9 石窟河 福建武平洋石坝 雁洋东洲坝 3681 280 1.79 27.88
（179）

10 隆文水 蕉岭冬瓜山 松口蓬角塘 297 218 7.32 37.43（42）

11 高思水 蕉岭屏风山嶂 松南下坪 128 69 6.79 （16.03）
28

12 松源河 福建上杭太平山 松口铜盘下 642 333.4 4.85 51.24（77）
13 介溪水 大阴山 界溪口 81 81 20.44
14 成江水 径义鳄鱼嶂顶 畲江低隆坝 54.2 54.2 20.62

15 松林水 兴宁鸡骨岽 畲江中学侧 51 15 5.87
（19.2）

16 小桑水 水车牛埂畲 水车湖溪口 50.5 50.5 16.14
17 瑤上水 箭竹顶 潘屋桥头 65.7 65.7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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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河流名称 河流
集雨面

积（km2）

境内集

雨面积

（km2）

河床平

均坡降

（‰）

河流长度

（km）干流
支流

发源地 河口地
一级 二级 三级

18 石扇水 真武嶂 蕉岭坵墩 58.5 46.5 7.46（22）
19 竹洋水 象村 谢田 55 55 12.34

注：括号内数字为全流域数字。

附表 2 梅县区小（一）型水库基本情况表

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河流 水库位置 总库容（万 m³） 管理单位单位名称 备注

1 巴庄水库 周溪水 石扇镇 714 石扇镇人民政府

2 艾子坪水库 周溪水 城东镇 145 城东镇人民政府

3 瓦窑下水库 梅江 畲江镇 138 畲江镇人民政府

4 大窝水库 梅江 水车镇 406 水车镇人民政府

5 白沙坪水库 梅江 丙村镇 169 丙村镇人民政府

6 石坑水库 石窟河 丙村镇 101 丙村镇人民政府

7 鹧布水库 梅江 雁洋镇 239 雁洋镇人民政府

8 添溪水库 梅江 雁洋镇 235 雁洋镇人民政府

9 铁扇关门水库 梅江 雁洋镇 232 雁洋镇人民政府

10 岗上亭水库 梅江 雁洋镇 105.56 雁洋镇人民政府

11 园潭水库 三乡水 雁洋镇 180 雁洋镇人民政府

12 乌坑水库 程江 梅西镇 119 梅西镇人民政府

13 禾仓石水库 荷泗水 南口镇 178 南口镇人民政府

14 大劲水库 南口水 南口镇 498 南口镇人民政府

15 瑶美水库 瑤上水 南口镇 260 南口镇人民政府

16 瑶上水库 瑤上水 南口镇 130 南口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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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河流 水库位置 总库容（万 m³） 管理单位单位名称 备注

17 千斤水库 大沙水 程江镇 198.24 程江镇人民政府

18 石子岭水库 高思水 白渡镇 840 白渡镇人民政府

19 汶水水库 石窟河 白渡镇 149 白渡镇人民政府

20 石泉坝水库 梅江 松口镇 132 松口镇人民政府

21 企载坑水库 梅江 松口镇 114 松口镇人民政府

22 黄沙坑水库 梅江 松口镇 192 松口镇人民政府

23 礤头水库 梅江 松口镇 121 松口镇人民政府

24 小黄水库 高思水 松口镇 515.73 松口镇人民政府

25 罗里盘蛇水库 梅江 松口镇 258 松口镇人民政府

26 岭美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104 松源镇人民政府

27 林坑水库 隆文水 隆文镇 123 隆文镇人民政府

28 芦墩坳水库 隆文水 隆文镇 203 隆文镇人民政府

附表 3 梅县区小（二）型水库基本情况表

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河流 水库位置 总库容（万 m³） 管理单位单位名称 备注

1 叶华水库 梅江 畲江镇 1 畲江镇人民政府

2 彰坑水库 松林水 畲江镇 3.12 畲江镇人民政府

3 黄塘水库 梅江 畲江镇 1.2 畲江镇人民政府

4 中坑水库 松林水 畲江镇 1 畲江镇人民政府

5 山蕉坑水库 梅江 畲江镇 0.8 畲江镇人民政府

6 狗麻坑水库 梅江 畲江镇 0.5 畲江镇人民政府

7 南湖塘水库 梅江 畲江镇 0.5 畲江镇人民政府

8 坪顶畲水库 成江水 畲江镇 0.6 畲江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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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河流 水库位置 总库容（万 m³） 管理单位单位名称 备注

9 鸡公塘水库 松林水 畲江镇 1.2 畲江镇人民政府

10 新塘水库 梅江 水车镇 0.8 水车镇人民政府

11 上寨水库 梅江 水车镇 2 水车镇人民政府

12 杨窝水库 梅江 水车镇 0.6 水车镇人民政府

13 义塘水库 梅江 水车镇 1.2 水车镇人民政府

14 凌角塘水库 梅江 水车镇 1.2 水车镇人民政府

15 安美水库 梅江 水车镇 1.6 水车镇人民政府

16 爱群水库 梅江 水车镇 1 水车镇人民政府

17 礤肚里水库 梅江 水车镇 2 水车镇人民政府

18 寨下水库 梅江 梅南镇 0.2 梅南镇人民政府

19 宋坑水库 梅江 梅南镇 4.5 梅南镇人民政府

20 腊石水库 梅江 梅南镇 2.5 梅南镇人民政府

21 咸水坑水库 梅江 丙村镇 1 丙村镇人民政府

22 马江桥水库 梅江 丙村镇 1 丙村镇人民政府

23 龙骨坑水库 梅江 丙村镇 2.8 丙村镇人民政府

24 阴那水库 梅江 雁洋镇 6.8 雁洋镇人民政府

25 三砍石水库 梅江 雁洋镇 15 雁洋镇人民政府

26 永丰水库 梅江 雁洋镇 0.5 雁洋镇人民政府

27 大山塘水库 梅江 雁洋镇 0.7 雁洋镇人民政府

28 四人坑水库 梅江 雁洋镇 1 雁洋镇人民政府

29 对坑水库 梅江 雁洋镇 1 雁洋镇人民政府

30 坪寨水库 梅江 雁洋镇 2 雁洋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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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河流 水库位置 总库容（万 m³） 管理单位单位名称 备注

31 四角塘水库 梅江 雁洋镇 1 雁洋镇人民政府

32 石楼水库 三乡水 雁洋镇 2 雁洋镇人民政府

33 黄坳水库 三乡水 雁洋镇 0.7 雁洋镇人民政府

34 梅子坑水库 梅江 雁洋镇 8.8 雁洋镇人民政府

35 石子岌水库 梅江 雁洋镇 6 雁洋镇人民政府

36 礤下水库 梅江 雁洋镇 7 雁洋镇人民政府

37 铜盘水库 梅江 雁洋镇 35.08 雁洋镇人民政府

38 赤石水库 梅江 雁洋镇 14.53 雁洋镇人民政府

39 盛塘水库 程江 梅西镇 2.2 梅西镇人民政府

40 南蛇坑水库 程江 梅西镇 0.7 梅西镇人民政府

41 青子坝水库 程江 梅西镇 1.6 梅西镇人民政府

42 大船坑水库 程江 梅西镇 0.3 梅西镇人民政府

43 林塘水库 琴江水 石坑镇 2 石坑镇人民政府

44 黄塘坑水库 琴江水 石坑镇 0.8 石坑镇人民政府

45 清径水库 扎田水 大坪镇 1.5 大坪镇人民政府

46 黄泥坑水库 程江 大坪镇 0.5 大坪镇人民政府

47 黎坑塘水库 程江 大坪镇 0.3 大坪镇人民政府

48 梯子岌水库 程江 大坪镇 0.6 大坪镇人民政府

49 燕子窝水库 瑤上水 南口镇 4 南口镇人民政府

50 大水坑水库 南口水 南口镇 0.8 南口镇人民政府

51 塘坑径水库 程江 南口镇 0.9 南口镇人民政府

52 黄田坑水库 南口水 南口镇 0.6 南口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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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河流 水库位置 总库容（万 m³） 管理单位单位名称 备注

53 神塘肚水库 大沙水 南口镇 1 南口镇人民政府

54 木马塘水库 大沙水 南口镇 0.8 南口镇人民政府

55 铁坑水库 瑤上水 南口镇 3.15 南口镇人民政府

56 七坑水库 瑤上水 南口镇 1 南口镇人民政府

57 锡坑水库 程江 南口镇 12 南口镇人民政府

58 金鸡石水库 梅江 扶大高新区 2.5 扶大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59 塔子坑水库 大沙水 扶大高新区 1.6 扶大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60 磨板坑水库 程江 扶大高新区 1.65 扶大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61 和尚塘水库 梅江 扶大高新区 0.3 扶大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62 横岗水库 大沙水 程江镇 1.66 程江镇人民政府

63 谷畲水库 大沙水 程江镇 2 程江镇人民政府

64 石壁坑水库 程江 程江镇 0.3 程江镇人民政府

65 墩子岌水库 周溪水 城东镇 2.7 城东镇人民政府

66 中坑水库 周溪水 城东镇 2.2 城东镇人民政府

67 书坑水库 周溪水 城东镇 4 城东镇人民政府

68 芦下陂水库 石窟河 城东镇 3.5 城东镇人民政府

69 大水坑水库 石窟河 城东镇 2 城东镇人民政府

70 楼塘水库 周溪水 城东镇 1.5 城东镇人民政府

71 荷坑里水库 周溪水 城东镇 1 城东镇人民政府

72 汉塘坑水库 石窟河 城东镇 3 城东镇人民政府

73 圆欣亭水库 石扇水 石扇镇 2 石扇镇人民政府

74 古梅坡水库 石扇水 石扇镇 4.7 石扇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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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河流 水库位置 总库容（万 m³） 管理单位单位名称 备注

75 径尾坪水库 石扇水 石扇镇 0.6 石扇镇人民政府

76 塘背坑水库 石扇水 石扇镇 1.5 石扇镇人民政府

77 新东水库 石扇水 石扇镇 1.2 石扇镇人民政府

78 直径水库 石扇水 石扇镇 1 石扇镇人民政府

79 背夫坑水库 石扇水 石扇镇 0.6 石扇镇人民政府

80 碓子角水库 石窟河 白渡镇 1 白渡镇人民政府

81 陂头坑水库 石窟河 白渡镇 1.5 白渡镇人民政府

82 冷水角水库 高思水 白渡镇 白渡镇人民政府

83 马齐塘水库 隆文水 松口镇 3 松口镇人民政府

84 汶水塘水库 梅江 松口镇 1 松口镇人民政府

85 大水坝水库 松源河 松口镇 1.2 松口镇人民政府

86 晓神坑水库 梅江 松口镇 2.5 松口镇人民政府

87 双坑礤水库 介溪水 松口镇 2 松口镇人民政府

88 三层礤水库 介溪水 松口镇 11.3 松口镇人民政府

89 德化水库 梅江 松口镇 13.1 松口镇人民政府

90 大黄二级水库 梅江 松口镇 5.83 松口镇人民政府

91 麻地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2.5 松源镇人民政府

92 彭坑尾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5 松源镇人民政府

93 三坑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1.5 松源镇人民政府

94 桥尾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4.2 松源镇人民政府

95 高桥坑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1.5 松源镇人民政府

96 双尾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0.7 松源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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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库名称 所在河流 水库位置 总库容（万 m³） 管理单位单位名称 备注

97 杉坑水库 松源河 松源镇 0.1 松源镇人民政府

98 泮溪水库 松源河 桃尧镇 6 桃尧镇人民政府

99 林坑礤水库 松源河 桃尧镇 3.8 桃尧镇人民政府

100 马子山水库 松源河 桃尧镇 0.5 桃尧镇人民政府

101 解放水库 松源河 桃尧镇 0.5 桃尧镇人民政府

102 礤上水库 松源河 桃尧镇 0.7 桃尧镇人民政府

103 栏盘石水库 介溪水 桃尧镇 11.5 桃尧镇人民政府

104 高山水库 介溪水 桃尧镇 0.3 桃尧镇人民政府

105 坑美水库 隆文水 隆文镇 0.6 隆文镇人民政府

106 伯公栋水库 隆文水 隆文镇 1.8 隆文镇人民政府

107 梅州水库 隆文水 隆文镇 2.9 隆文镇人民政府

附表 4 梅县区堤防基本情况表

序号 堤名 条数 河流 岸别 所在位置
堤防长度

（km）

防御标准

（年）
备注

一 梅州西堤 1 梅江、程江 左、右岸 县氮肥厂至程江电站 12.10 100

二 畲江小计 5 14.92

1 红星堤 1 梅江、新彰河 左、右岸 凤凰山至黄牛头 4.40 20

2 上墩堤 1 梅江河 右岸 上坑口至社门口 3.86 20

3 公和堤 1 梅江河 右岸 郭窝至寨子窝 2.70 20

4 松林堤 1 梅江河 左岸 酒饼寨至丘屋山 2.06 20

5 杉里堤 1 梅江河 左岸 杉里村榕树下至观音咀 1.90 20

三 水车小计 2 19.30

1 水车堤 1 梅江河 左岸 10.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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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堤名 条数 河流 岸别 所在位置
堤防长度

（km）

防御标准

（年）
备注

2 水车堤 1 梅江河 右岸 9.30 10

四 梅南小计 2 2.50

1 轩坑堤 1 荷泗、梅江河 左岸 梅南轩外 1.50 20

2 巢布堤 1 梅江河 梅南巢布 1.00 10

五 丙村小计 3 10.24

1 锦江堤 1 梅江、三乡河 右、左岸 人和至溪联 3.84 20

2 金盘堤 1 梅江、石窟河 左、右岸 艮竹潭口角至新圩码头 4.90 20

3 黄梅堤 1 三乡河 右岸 黄梅公路至东溪电站 1.50 10

六 雁洋小计 3 12.30

1 永沙堤 1 石窟、梅江河 左岸 东洲至文社 5.10 20

2 鹧布堤 1 梅江河 左岸 剑英桥至布里 3.60 10

3 对坑堤 1 梅江河 右岸 剑英桥至松坪 3.60 10

七 梅西丰田堤 1 2.20 10

八 石坑小计 4 1.45

1 礤梅楼角 1 琴江水 礤梅楼角 0.15 10

2 礤岭沙下 1 琴江水 小学门口至沙下 0.30 10

3 琴江四段 1 琴江水 车子至矮石 0.50 10

4 马径三段 1 琴江水 宫屋完至赤岭 0.50 10

九 南口小计 5 26.00

1 荷田堤 1 荷泗河 石陂至七贤水口 6.00 10

2 大平堤 1 荷泗河 大平寺至新丰 4.00 10

3 赤径林径 1 程江河 赤径黄石至车陂七鲤隔 3.40 10

4 南江堤 1 南口水 龙塘浮石寺至车陂七鲤隔 8.6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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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堤名 条数 河流 岸别 所在位置
堤防长度

（km）

防御标准

（年）
备注

5 益昌堤 1 南口水 大径口至潘屋桥 4.00 10

十 扶大小计 2 3.28

1 珊全堤 1 大沙水 三陂至大沙河唇 2.50 10

2 乌仙堤 1 程江河 0.78 10

十一 程江小计 2 10.55

1 大喜堤 1 程江河 左岸 大喜村 4.20 20

2 长滩堤 1 程江河 左、右岸 火车站至周车四队 6.35 20

十二 城东小计 2 0.55

1 竹洋堤 1 周溪河 右岸 镇政府门口至谢屋 0.45 10

2 石下堤 1 周溪河 桥头 0.10 10

十三 白渡小计 4 10.13

1 蔚彩堤 1 石窟河 左岸 老圩至蔚彩 3.00 10

2 蔚蕉堤 1 石窟河 左岸 蔚彩至蕉南岭下 2.98 10

3 沙坪堤 1 石窟河 右岸 国道桥至瓜洲电站 3.80 10

4 建桥堤 1 石窟河 右岸 0.35 10

十四 松口小计 1 松源河 右岸 榄子树下至新桥公路 1.60 20

十五 松源小计 2 11.10

1 松源堤 1 松源河 左岸 九姑陂桥至口缺峰陂 5.37 20

2 松源堤 1 松源河 右岸 5.73 20

十六 隆文小计 4 11.04

1 木寨堤 1 隆文河 左岸 南山下至圩镇 10

2 岩前堤 1 隆文河 左岸 流芳至官庄坝 10

3 村东堤 1 隆文河 右岸 村东桥至东安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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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堤名 条数 河流 岸别 所在位置
堤防长度

（km）

防御标准

（年）
备注

4 岩前堤 1 隆文河 右岸 龙下岩至五星陂 10

合 计 43 150

附表 5 梅县区水闸基本情况表

序号 水闸名称 所在河流
工程位置

（乡）
工程位置（村）

过闸流量

（m³/s）
管理单位单位名称 备注

1 坝尾水闸 梅江 丙村镇 红光村委会 2.65 丙村镇红光村民委员会

2 白石灌区取水闸 梅江 丙村镇 田头村委会 1 丙村镇人民政府

3 大码头双孔水闸 石窟河 丙村镇 新圩村委会 10.12 丙村镇新圩村民委员会

4 港务所水闸 梅江 丙村镇 圩镇社区居委会 3.99 丙村镇圩镇居民委员会

5 高水高排水闸 石窟河 丙村镇 溪联村委会 4.25 丙村镇溪联村民委员会

6 金盘水闸 石窟河 丙村镇 新圩村委会 4 丙村镇新圩村民委员会

7 上坝头水闸 梅江 丙村镇 人和村委会 5.06 丙村镇人和村民委员会

8 生才水闸 梅江 丙村镇 红光村委会 2.62 丙村镇红光村民委员会

9 生产部闸门 梅江 丙村镇 圩镇社区居委会 5.6 丙村镇圩镇居民委员会

10 石坑口水闸 石窟河 丙村镇 新圩村委会 5.6 丙村镇新圩村民委员会

11 食品厂水闸 梅江 丙村镇 圩镇社区居委会 3.78 丙村镇圩镇居民委员会

12 溪联双孔水闸 梅江 丙村镇 溪联村委会 2.5 丙村镇溪联村民委员会

13 银竹长塘存水闸 梅江 丙村镇 银竹村委会 2.63 丙村镇银竹村民委员会

14 银竹水闸 梅江 丙村镇 银竹村委会 5.5 丙村镇银竹村民委员会

15 榄树水闸 石窟河 丙村镇 新圩村委会 5.6 丙村镇新圩村民委员会

16 沟湖排水闸 梅江 程江镇 车上村委会 11.5 程江镇车上村民委员会

17 燕子岩排水闸 梅江 程江镇 扶外村委会 25 梅县区程江河堤工程所

18 三葵水闸 梅江 扶大镇 三葵村委会 1.08 扶大高新区三葵村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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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闸名称 所在河流
工程位置

（乡）
工程位置（村）

过闸流量

（m³/s）
管理单位单位名称 备注

19
梅南轩坑堤排水

闸
梅江 梅南镇 轩外村村委会 3.65 梅南镇轩外村民委员会

20 船子坜水闸 梅江 畲江镇 红星村委会 2.85 畲江镇红星村民委员会

21 拱桥下水闸 梅江 畲江镇 红星村委会 2.15 畲江镇红星村民委员会

22 杉里水闸 梅江 畲江镇 杉里村委会 2.26 畲江镇杉里村民委员会

23 石桥头水闸 松林水 畲江镇 红星村委会 1.05 畲江镇红星村民委员会

24 松林下水闸 梅江 畲江镇 松林村委会 2.28 畲江镇松林村民委员会

25 水车镇白沙水闸 梅江 水车镇 白沙村委会 1.45 水车镇白沙村民委员会

26
水车镇虎头潭堤

水闸
梅江 水车镇 水车村委会 1.35 水车镇水车村民委员会

27
水车镇五板桥水

闸
梅江 水车镇 圩镇社区居委会 1.33 水车镇圩镇居民委员会

28
水车镇礤下堤水

闸
梅江 水车镇 寨下村委会 1.16 水车镇礤下村民委员会

29 坝头水闸 石窟河 雁洋镇 东州村委会 1.5 雁洋镇东洲村民委员会

30 文沙排涝闸 梅江 雁洋镇 文社村委会 3 雁洋镇文社村民委员会

31 八角亭排水闸 程江 程江镇 西山村委会 4.29 程江河堤工程管理所

32 长滩双孔水闸 程江 程江镇 长滩村委会 14.36 程江镇长滩村民委员会

33 大喜水闸 程江 程江镇 周塘村委会 6.43 程江镇周塘村民委员会

34 红塘陂排水涵闸 程江 程江镇 周塘村委会 6.55 梅县区程江河堤工程所

35 乃刀陂水闸 程江 程江镇 西山村委会 2.8 程江镇西山村民委员会

36 红墓排水闸 程江 扶大镇 铁炉潭村委会 3.25 梅州市程江梯级水电厂

37 梅西陂水闸 程江 扶大镇 铁炉潭村委会 3.24 梅县区程江河堤工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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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闸名称 所在河流
工程位置

（乡）
工程位置（村）

过闸流量

（m³/s）
管理单位单位名称 备注

38 桥头排水闸 程江 扶大镇 铁炉潭村委会 9.68 扶大高新区铁炉桥村民委员会

39 武五组水闸 程江 扶大镇 铁炉潭村委会 2.16 梅县区程江河堤工程所

40 古屋排水闸 程江
新城办事

处
程江社区居委会 7.15 梅县区程江河堤工程所

41 卢屋排水闸 程江
新城办事

处
程江社区居委会 5.08 梅县区程江河堤工程所

42 麦屋水闸 程江
新城办事

处
程江社区居委会 2.25 梅县区程江河堤工程所

43 乌廖沙排水闸 程江
新城办事

处
程江社区居委会 3.1 梅县区程江河堤工程所

44 镇江寺排水闸 程江
新城办事

处
程江社区居委会 2.8 梅县区程江河堤工程所

45 东洲排涝闸 石窟河 雁洋镇 东州村委会 5 雁洋镇东洲村民委员会

46 官坪堤排水闸 松源河 松口镇 官坪村委会 2 松口镇官坪村民委员会

47 岭美水闸 松源河 松源镇 径口村委会 6.58 松源镇人民政府

48 角口水闸 成江水 畲江镇 成山村委会 4.45 畲江镇成山村民委员会

49 三陂片溪水闸 大沙水 扶大镇 三丰村委会 2.16 扶大高新区三丰村民委员会

50 珊片溪堤水闸 大沙水 扶大镇 所里村委会 2.16 扶大高新区所里村民委员会

51 所里圳水闸 大沙水 扶大镇 所里村委会 3.24 扶大高新区所里村民委员会

52
石子岭水库引水

闸
高思水 白渡镇 凤岭村委会 1.1 白渡镇人民政府

53 镰子角水闸 龙虎圩水 梅西镇 罗墩村委会 12 梅西镇宜塘村民委员会

54 马牙口水闸 龙虎圩水 石坑镇 马径村委会 4.15 石坑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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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水闸名称 所在河流
工程位置

（乡）
工程位置（村）

过闸流量

（m³/s）
管理单位单位名称 备注

55
引隆水利灌区取

水闸
隆文水 松口镇 梅教村委会 1 松口镇人民政府

56 大劲水闸 南口水 南口镇 南龙村委会 2.65 南口镇人民政府

57 九层陂水闸 南口水 南口镇 车陂村委会 1.65 南口镇人民政府

58
巴庄水库渠道水

闸
周溪水 石扇镇 巴庄村委会 2 巴庄水库工程所

附表 6 梅县区泵站基本情况表

序号 泵站名称 所在河流 泵站位置
装机流量 装机功率

单位名称 备注
（m³/s） （千 Kw）

1 瓜州榕树下电灌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012 13 白渡镇人民政府

2 锅形电排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1 11 白渡镇人民政府

3 建桥电排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6 30 白渡镇人民政府

4 蕉南电排站 石窟河 白渡镇 1.08 110 白渡镇人民政府

5 蕉南南华坝电灌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038 17 白渡镇人民政府

6 蕉南新宫电灌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012 10 白渡镇人民政府

7 老圩电排站 石窟河 白渡镇 1.2 110 梅县瓜洲水电站

8 龙岗电排站 石窟河 白渡镇 1.2 110 梅县瓜洲水电站

9 罗寨沙坝里电灌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038 20 白渡镇人民政府

10 沙坪电排站 石窟河 白渡镇 1.18 110 梅县瓜洲水电站

11 沙坪煤厂背电灌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053 13 白渡镇人民政府

12 蔚彩电排站 石窟河 白渡镇 0.22 22 梅县瓜洲水电站

13 红光电排站 梅江 丙村镇 0.6 55 丙村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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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泵站名称 所在河流 泵站位置
装机流量 装机功率

单位名称 备注
（m³/s） （千 Kw）

14 红光锦江桥头电灌站 梅江 丙村镇 0.03 33 丙村镇人民政府

15 人和电排站 梅江 丙村镇 1.2 110 丙村镇人民政府

16 人和谭廖队侧电灌站 梅江 丙村镇 0.12 84 丙村镇人民政府

17 溪联电排站 梅江 丙村镇 4.15 310 丙村镇人民政府

18 银竹长塘唇电灌站 梅江 丙村镇 0.05 17 丙村镇人民政府

19 银竹电排站 梅江 丙村镇 1.2 110 丙村镇人民政府

20 金盘电排站 石窟河 丙村镇 16.96 1120 梅县区机电排灌站

21 三沙白沙径电灌站 石窟河 丙村镇 0.008 13 丙村镇人民政府

22 新圩电灌站 石窟河 丙村镇 0.09 22 丙村镇人民政府

23 石月电灌站 周溪水 城东镇 0.015 28 城东镇人民政府

24 八角亭电排站 程江 程江镇 4.29 310 梅县区机电排灌站

25 长滩周三电灌站 程江 程江镇 0.012 20 程江镇人民政府

26 长滩周四电灌站 程江 程江镇 0.012 20 程江镇人民政府

27 大喜电排站 程江 程江镇 5.8 420 程江镇人民政府

28 槐岗六队电灌站 程江 程江镇 0.003 30 程江镇人民政府

29 守台电灌站 程江 大坪镇 0.02 10 大坪镇人民政府

30 下村电灌站 程江 大坪镇 0.035 34 大坪镇人民政府

31 三丰电排站 程江 扶大镇 0.45 30 扶大高新区管理委员会

32 长滩头电灌站 梅江 梅南镇 0.016 17 梅南镇人民政府

33 陈屋角电灌站 梅江 梅南镇 0.03 24 梅南镇人民政府

34 古楼下电灌站 梅江 梅南镇 0.023 17 梅南镇人民政府

35 官径电灌站 梅江 梅南镇 0.03 15 梅南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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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泵站名称 所在河流 泵站位置
装机流量 装机功率

单位名称 备注
（m³/s） （千 Kw）

36 溪角电灌站 梅江 梅南镇 0.013 10 梅南镇人民政府

37 轩坑电排站 梅江 梅南镇 1.76 150 梅南镇人民政府

38 大水路电灌站 荷泗水 梅南镇 0.005 10 梅南镇人民政府

39 柯屋电灌站 荷泗水 梅南镇 0.01 10 梅南镇人民政府

40 白面电灌站 龙虎圩水 梅西镇 0.038 44 梅西镇人民政府

41 丰田电排站 龙虎圩水 梅西镇 0.8 55 梅西镇人民政府

42 罗墩电灌站 龙虎圩水 梅西镇 0.035 30 梅西镇人民政府

43 瑶东电灌站 瑶上水 南口镇 0.053 42 南口镇人民政府

44 公和电排站 梅江 畲江镇 2.92 190 畲江镇人民政府

45 拱桥下电排站 梅江 畲江镇 1.2 110 畲江镇人民政府

46 杉里电排站 梅江 畲江镇 0.86 55 畲江镇人民政府

47 船子坜电排站 松林水 畲江镇 4.36 310 畲江镇人民政府

48 松林电排站 松林水 畲江镇 0.6 55 畲江镇人民政府

49 长布电灌站 龙虎圩水 石坑镇 0.029 30 石坑镇人民政府

50 澄江电灌站 龙虎圩水 石坑镇 0.033 40 石坑镇人民政府

51 琴江电灌站 龙虎圩水 石坑镇 0.03 20 石坑镇人民政府

52 礤岭电灌站 龙虎圩水 石坑镇 0.035 22 石坑镇人民政府

53 建新电灌站 石扇水 石扇镇 0.11 85 石扇镇人民政府

54 西南电灌站 石扇水 石扇镇 0.096 85 石扇镇人民政府

55 中和电灌站 石扇水 石扇镇 0.086 44 石扇镇人民政府

56 白沙电排站 梅江 水车镇 0.6 55 水车镇人民政府

57 梧塘电灌站 梅江 水车镇 0.018 17 水车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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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礤下电排站 小桑水 水车镇 0.45 30 水车镇人民政府

59 横东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23 14 松口镇人民政府

60 南下常善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15 20 松口镇人民政府

61 南下梅东桥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38 17 松口镇人民政府

62 铜琶森工站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23 14 松口镇自来水厂

63 铜琶下店 11队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15 10 松口镇人民政府

64 铜琶下店 12队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15 13 松口镇人民政府

65 镇郊白凉亭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18 13 松口镇人民政府

66 镇郊新公路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17 13 松口镇人民政府

67 镇郊走马岗电灌站 梅江 松口镇 0.018 18 松口镇人民政府

68 官坪电排站 松源河 松口镇 2 280 松口镇人民政府

69 山口 1、2队电灌站 松源河 松口镇 0.023 13 松口镇人民政府

70 桃宝公王下电灌站 松源河 松口镇 0.011 13 松口镇人民政府

71 曾屋电灌站 松源河 松源镇 0.018 17 松口镇人民政府

72 螺江茶山电灌站 松源河 桃尧镇 0.015 13 松源镇人民政府

73 麻坝长潭电灌站 松源河 桃尧镇 0.011 17 桃尧镇人民政府

74 麻坝新塘电灌站 松源河 桃尧镇 0.014 10 桃尧镇人民政府

75 芦屋岗电排站 程江
新城办事

处
2.01 160 梅县区程江河堤工程所

76 乌廖沙电排站 程江
新城办事

处
0.3 30 梅县区机电排灌站

77 镇江寺电排站 程江 新城办事 17 1080 梅县区程江河堤工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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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78 布里黄竹坑电灌站 梅江 雁洋镇 0.012 30 雁洋镇人民政府

79 对坑长联电灌站 梅江 雁洋镇 0.018 22 雁洋镇人民政府

80 对坑上长电灌站 梅江 雁洋镇 0.003 22 雁洋镇人民政府

81 文社电排站 梅江 雁洋镇 1.3 220 雁洋镇人民政府

82 文社上河唇电灌站 梅江 雁洋镇 0.018 31 雁洋镇人民政府

83 文社乌石头电灌站 梅江 雁洋镇 0.023 46 雁洋镇人民政府

84 东州电排站 石窟河 雁洋镇 0.6 60 雁洋镇人民政府

85 东洲坝头电灌站 石窟河 雁洋镇 0.015 17 雁洋镇人民政府

86 东洲电灌站二站 石窟河 雁洋镇 0.03 30 雁洋镇人民政府

87 东洲电灌站一站 石窟河 雁洋镇 0.03 17 雁洋镇人民政府

88 永福电灌站 石窟河 雁洋镇 0.023 41 雁洋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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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水利部相关文件

《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水建管〔2014〕28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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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水建管〔2014〕28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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